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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 覺 叢 書

    由港紳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創辦之佛教東蓮
覺苑於一九三五年成立 ，旨在推行佛化教育 ，栽培道
俗人材 。更配合時代步伐 ，辦 「人海燈 」佛教雜誌 ，
使海內外人士 ，同沾法益 ，其中有不少劃時代作品。
現該苑仝人 ，為發揚張居士人間佛教之目標 ，乃出版
「蓮覺叢書」，由資深之中外佛學大德撰寫文獻 ，編輯
成書 ，使大眾對人生真諦有所反省 。

本叢書系列如下 ：

1． 佛教與人生　 賢德法師著
2. 誠心禱告　 江妙吉祥居士講

3．解開心中結　 江妙吉祥居士著
4． 淨土在哪裡　 黃家樹居士著

5.  Bodhidharma's Teaching　 Dharma Masters

6．佛教的宇宙人生觀　 賢德法師著
7．因明學八義概要　 賢德法師著
8． 日常生活與修行　 江妙吉祥居士著

9. 五戒的現代意義（上冊）　 淨因法師著
10. 五戒的現代意義（中冊）　 無奈著
11. 五戒的現代意義（下冊）　 無奈著
12. 人生的歷程　 江妙吉祥居士著

13. 人間佛教的省思　 黃家樹居士著

14．要活得開心　 江妙吉祥居士著
15. 隨緣自在　 淨因法師著

16. 生命的出路　 衍空法師編著

17. 如何對治煩惱　 江妙吉祥居士著
18. 孝道漫談　 愚子著



作

者

簡

介
 
 
 
 

賢
德
法
師

剃
出
家
。
一
九
四
九
年
在
大
嶼
山
寶
蓮
禪
寺
求
受
三
壇
大
戒
。
其
後
，
隨
海

仁
老
法
師
學
習
楞
嚴
、
法
華
、
維
摩

、
金
剛
及
教
觀
綱
宗
等
經
論
。
後
又
隨

敏
智
老
法
師
學
習
因
明
，
五
八
年
，
由
香
港
東
蓮
覺
苑
己
故
苑
長
，
林
楞
真

居
士
送
往
日
本
京
都
佛
教
大
學
就
讀
四
年
，
六
二
年
畢
業
後
，
轉
入
京
都
龍

谷
大
學
研
究
院
修
讀
碩
士
課
程
，
研
究
唯
識
思
想
，
二
年
後
，
再
轉
上
東
京

立
正
大
學
研
究
院
，
讀
博
士
課
程
三
年
，
專
研
華
嚴
思
想
。
一
九
六
八
年
被

聘
入
香
港
能
仁
書
院

（佛
教
專
上
學
院
）
擔
任
佛
教
學
，
佛
教
史
及
日
文



科
。
七
四
年
任
哲
學
系
主
任
，
八
六
年
陞
任
能
仁
書
院
院
長
，
一
九
九
一年

退
休
移
居
加
拿
大
，
九
四
年
起
擔
任
溫
哥
華
東
蓮
覺
苑
苑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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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章

因
明
與
一
般
論
理
學



（
甲
）
因
明
意
義
及
其
法
則

 
 
 
 

「
因
明
」
，梵
語
hetu vidya
，音
譯
醯
都
費
陀
，
為
五
明
之
一
，
乃
印
度
之

論
理
學
。
「
因
」
，
梵
語
hetu
，
指
推
理
的
根
據
，
理
由
、
原
因
。
「
明
」
，
梵

語
vidya
，
即
顯
明
、
知
識
、學
問
。
所
以
「
因
明
」
的
意
義
，
是
指
舉
出
理
由
而

論
證
的
論
理
學
。
換
言
之
，
「
因
明
」
是
由
思
想
的
推
理
，
研
究
其
問
答
言
論
形

式
法
則
的
一
種
科
學
。
所
謂
思
想
推
理
者
，
是
在
萬
有
事
物
中
，
根
據
已
知
界
之

關
係
誰
知
而
比
較
未
知
界
的
真
理
。
其
中
思
想
與
語
言
有
密
切
不
可
分
離
關
係
，

因
為
發
表
思
想
必
須
借
用
語
言
，
發
表
語
言
時
必
由
思
想
。
「
因
明
」
是
用
問
答

言
論
形
式
法
則
研
究
問
題
。
即
甲
將
未
知
界
的
事
件
，
或
已
知
界
的
事
物
問
於

乙
，
乙
用
語
言
發
表
其
推
知
的
事
物
，
甲
聞
乙
之
解
答
合
理
者
則
認
可
，
不
合
理

著
則
辯
論
之
，
彼
此
互
相
用
語
言
而
論
究
問
答
真
理
。
問
答
言
論
中
，
具
有
資
料

及
形
式
，
問
答
之
言
論
事
件
即
資
料
；
問
答
言
論
之
方
法
即
形
式
。
資
料
雖
無



限
，
不
能
一
一盡
舉
，
而
形
式
其
數
有
限
，
以
一
定
不
變
，
始
認
同
為
一
。
言
論

形
式
法
則
有
二
：
一
、
事
物
間
必
然
規
律
；
二
、
準
據
人
所
主
張
義
理
之
目
的
。

前
者
名
必
然
法
則
，
後
者
名
當
然
法
則
。
今
因
明
屬
當
然
法
則
，
若
不
遵
守
法

則
，
則
不
能
問
答
言
論
，
且
往
往
會
走
入
誤
謬
，
不
能
達
其
目
的
。
科
學
是
依
當

然
法
則
，
探
討
萬
物
原
理
，
始
稱
標
準
科
學
。
因
明
亦
以
當
然
法
則
問
答
言
論
，

所
以
因
明
亦
屬
標
準
科
學
。

（
乙
）

因
明
學
與
西
洋
論
理
學
之
同
異

 
 
 
 

因
明
學
，
即
東
洋
論
理
學
，
與
西
洋
論
理
學
相
疋
敵
，
今
就
其
兩
者
同
異
點

略
述
如
下
： 

 
 
 
 
 

一
、
因
明
學
與
論
理
學
之
類
同
：
西
洋
論
理
學
分
有
演
繹
法
（D
eduction）與

歸
納
法
（Induction），
演
繹
法
是
由
普
遍
原
理
，
以
推
斷
特
殊
真
像
，
如
云
：
「
人



歸
納
法
（Induction），
演
繹
法
是
由
普
遍
原
理
，
以
推
斷
特
殊
真
像
，
如
云
：
「
人

昌
明
，
賴
此
方
法
之
力
居
多
。 

 
 
 

論
理
學
中
的
演
繹
法
又
分
直
接
推
理
與
間
接
推
理
，
間
接
推
理
中
分
為
：
第

一
大
前
提
，
第
么
小
前
提
，
第
三
斷
按
三
段
論
法
。 

 
 
 

因
明
學
，
依
歸
納
法
而
得
演
繹
法
，
而
定
其
推
理
方
法
：
第
一
為
宗
，
第
二

因
，
第
三
喻
作
為
規
則
，
名
三
支
作
法
。
所
以
論
理
學
的
三
段
論
法
，
與
因
明
學

的
三
支
作
法
，
在
論
法
上
彼
此
相
同
。 

 
 
 

又
西
洋
論
理
學
與
因
明
學
，
都
同
依
已
知
而
誰
理
未
知
為
論
法
：
邏
輯
論
理

學
的
演
繹
法
，
是
依
歸
納
法
原
則
大
前
提
，
由
此
推
理
一
部
份
未
知
事
物
，
其
推

理
三
段
論
法
中
，
用
中
間
之
語
稱
為
媒
語
。
此
媒
語
與
前
後
命
題
關
係
而
得
斷

案
。
而
因
明
學
亦
依
歸
納
法
。
「
觀
察
實
驗
喻
依
之
事
物
，
如
合
作
法
、
離
作



法
，
持
普
通
原
理
，
推
理
未
知
一部
份
的
事
物
，
而
其
推
理
之
三
支
作
法
中
，
一

支
名
「
因
」
，
此
「
因
」
攤
與
「
喻
」
和
「
宗
」
有
關
係
，
始
能
決
定
「
宗
」
的

成
立
。
所
以
論
理
學
與
因
明
學
在
論
法
上
亦
彼
此
有
相
同
之
處
。 

 
 
 
 
 

二
、
因
明
學
與
論
理
學
之
不
同
處

 
 
 
 

不
論
邏
輯
的
論
理
學
，
或
因
明
學
，
雖
都
是
研
究
思
想
語
言
法
式
的
一
種
科

學
，
但
若
對
照
其
彼
此
研
究
目
的
，
則
有
差
異
不
同
。
邏
輯
的
論
理
是
依
語
言
而

攻
究
思
想
為
主
眼
。真
正
推
理
個
人
思
想
；
而
因
明
學
，
則
依
思
想
點
而
窮
究
語

言
為
主
意
，
故
以
立
敵
相
對
問
答
言
論
以
悟
他
為
目
的
。
此
即
不
同
之
一也
。 

 
 
 

其
次
若
以
邏
輯
三
段
論
法
與
因
明
三
支
作
法
對
比
之
，
則
邏
輯
學
之
「
大
前

提
」
即
因
明
同
喻
中
之
喻
體
合
作
法
。
邏
輯
之
「
小
前
提
」
即
因
明
之
「
因
」
。

邏
輯
之
「
斷
素
」
即
因
明
之
「
宗
」
。
因
明
同
喻
中
有
喻
體
喻
依
，
異
喻
中
亦
有



喻
體
喻
依
，所
以
因
明
的
三
支
作
法
與
邏
輯
三
段
論
式
，在
次
序
上
全
然
逆
對
不

同

。 
 
 
 

今
表
如
下
：

邏
輯
三
段
論
法

大
前
提
：
凡
日
本
人
是
東
洋
人
（
因
明
同
喻
之
合
作
法
）

小
前
提
：
某
人
是
日
本
人
故
（因
明
三
支
中
之
「
因
」
）

斷
案
：
故
知
某
人
是
東
洋
人
（因
明
三
支
中
之
「
宗
」
）

因
明
三
支
作
法

宗
：
某
人
是
東
洋
人
（邏
輯
之
斷
案
）

因
：
日
本
人
故
（邏
輯
之
小
前
提
）

喻

同
喻

凡
日
本
人
者
皆
東
洋
人
（邏
輯
之
大
前
提
）

如
餘
日
本
人

異
喻

凡
非
東
洋
人
皆
非
日
本
人

如
美
國
人



 
 
 
 

邏
輯
三
段
論
與
因
明
三
支
作
法
比
對

 
 
 
 

由
上
可
見
邏
輯
與
因
明
之
不
同
點
。 

 
 
 

三
、
探
討
邏
輯
與
因
明
在
論
法
上
順
序
相
反
及
引
喻
有
無
等
問
題
： 

 
 
 
 
 
 
 
 
 

A
、
東
西
論
法
順
序
相
反

 
 
 
 

東
方
因
明
的
三
支
作
法
，
與
西
洋
邏
輯
的
三
段
論
，
兩
者
雖
同
以
推
理
方
法

窮
究
問
題
，但
因
攻
究
目
的
不
同
，卻
使
彼
此
順
序
有
異
。 

 
 
 

邏
輯
以
個
人
思
想
為
主
，先
以
既
知
大
前
提
，推
至
小
前
提
，然
後
斷
按
。

所
以
他
的
論
法
次
序
是
先
「
大
前
提
」
，
次
「小
前
提
」
，
後
「
斷
案
」
。
因
明

則
以
立
敵
相
對
，窮
究
言
論
法
則
為
主
眼
，
故
以
先
「宗
」
，
次
「
因
」
，
後
「喻
」

為
論
法
程
序
。依
上
觀
之
，
彼
此
論
法
順
序
，
剛
成
相
反
。



 
 
 
 
 
 
 
 
 
 

B
、
兩
論
法
上
引
用
喻
依
與
否
問
題

 
 
 
 

邏
輯
的
三
段
論
法
，
全
不
引
用
喻
依
，
其
意
是
以
窮
究
個
人
思
想
的
推
理
方

式
為
主
，
不
必
引
用
喻
依
，
而
因
明
是
以
窮
究
問
答
言
論
方
式
以
悟
他
為
本
。
所

以
對
他
人
說
明
時
，
必
須
舉
例
喻
之
，
如
云
：
「
凡
日
本
人
皆
東
洋
人
」
，
以
示

合
作
法
共
證
明
之
後
，
立
即
舉
喻
依
事
物
例
之
，
如
云
：
「
如
餘
日
本
人
」
，
使

敵
者
易
於
悟
了
立
論
，
故
因
明
引
喻
依
與
邏
輯
不
同
。 

 
 
 
 
 
 
 
 
 

C
、
因
明
何
以
要
立
異
喻

 
 
 
 

邏
輯
三
段
論
法
，
絕
不
用
異
喻
，
而
因
明
三
支
作
法
中
除
同
喻
外
，
更
立
有

異
喻
，
此
特
顯
因
明
論
法
嚴
密
。
其
實
，
邏
輯
欲
考
驗
大
前
提
（即
因
明
之
同
喻
）

正
與
不
正
，
必
須
由
表
裡

（同
喻
與
異
喻
）
兩
面
去
考
察
，
才
可
求
出
正
確
答

案
，
但
邏
輯
論
法
不
引
異
喻
，
極
可
成
為
模
稜
兩
可
，
且
小
前
提
及
斷
案
，
亦
不

能
判
斷
。



如
下
例
：

三
段
論
法

（第
一
例
）

大
前
提
：
凡
東
京
人
皆
日
本
人

小
前
提
：
某
人
是
東
京
人
故

斷
案
：
故
知
某
人
是
日
本
人

三
段
論
法

（第
二
例
）

大
前
提
：
凡
日
本
人
是
東
京
人

小
前
提
：
某
人
是
日
本
人
故

斷
案
：
故
知
某
人
是
東
京
人 

 
 
 
 
 

以
上
兩
例
中
，
若
由
裡
面
（異
喻
）
去
試
驗
其
正
不
正
時
，
則
第
一
例
中
的

「
凡
非
日
本
人
則
非
東
京
人
」
則
可
。
但
若
依
第
二
例
的
大
前
提
，
用
裡
面
（異

喻
）
去
考
驗
，
則
應
云
：
「
凡
非
東
京
人
則
非
日
本
人
」
是
為
不
可
。
故
知
第
一



例
的
大
前
提
是
正
的
。
第
二
例
的
大
前
提
是
不
正
的
、
既
知
大
前
提
不
正
，
則
小

前
提
及
斷
素
就
容
易
知
了
。
所
以
考
驗
大
前
提
正
與
不
正
的
方
法
，
即
因
明
之
異

喻
，
故
知
因
明
異
喻
，
在
論
法
上
功
效
甚
大
！

（
丙
）
因
明
學
思
想
的
傳
承

 
 
 
 

因
明
學
創
於
印
度
，
傳
入
中
國
，
由
中
國
傳
入
日
本
，
下
略
述
其
傳
承
概

要
： 

 
 
 
 
 

一
、
始
創
因
明
者

 
 
 
 

《
瑞
源
記
》
云
：
「
印
度
劫
初
，
有
足
目
仙
人
，
聰
明
叡
智
，
始
創
因
明

法
」
。 

 
 
 

又
據
《
傳
書
》
記
云
：
足
目
仙
人
依
九
句
因
及
十
四
過
類
組
成
因
明
法
。
九

句
因
，
是
用
以
判
斷
「
因
」
之
正
與
不
正
的
方
法
。
十
四
過
類
，
是
顯
過
破
之
過



失
。
《
大
疏
》
云
：
「
劫
初
足
目
創
標
真
似
」
。
《
正
理
門
論
》
云
：
「
如
是
過

類
，
似
能
破
性
，
多
分
依
彼
足
目
所
說
，
最
極
成
故
」
。 

 
 
 

依
上
所
說
，
「
因
明
」
，
確
是
始
創
於
足
目
仙
人
。 

 
 
 
 
 

二
、
因
明
在
印
度
傳
承

 
 
 
 

釋
尊
教
化
中
，
亦
利
用
因
明
說
法
，
如
《
大
疏
》云
：
「
文
廣
義
散
在
眾
經
，

一
代
教
法
多
依
因
明
」
。 

 
 
 

佛
入
滅
後
九
百
年
間
，
彌
勒
大
士
對
無
著
論
師
說
《
瑜
伽
師
地
論
》
，
亦
明

七
因
明
。
次
無
著
在
〈
顯
揚
論
〉
及
〈雜
集
論
〉
亦
說
因
明
法
。
無
著
之
弟
世
親

論
師
，
著
有
《
論
軌
》
、
《
論
式
》
、
《
論
心
》
三
部
書
，
大
成
因
明
學
。 

 
 
 

又
距
佛
入
滅
一
千
年
間
，
陳
那
論
師
出
，
改
革
因
明
，
顯
其
幽
致
，
此
學
始

告
完
成
，
後
尊
稱
陳
那
為
新
因
明
之
祖
。
其
四
十
多
部
著
作
中
，
以
《
因
明
正
理

門
論
》
一
書
為
最
主
要
。



 
 
 
 

陳
那
弟
子
天
主
論
師
，
就
陳
那
因
明
奧
旨
〈
正
理
門
論
〉
，
為
初
入
門
者
，

著
《
因
明
入
正
理
論
》
一
卷
，
此
書
傳
譯
中
國
，
古
今
因
明
學
者
皆
為
依
據
。
陳

那
天
主
以
後
稱
為
新
因
明
。 

 
 
 
 
 

三
、
中
國
因
明
學
的
傳
承

 
 
 
 

因
明
傳
入
中
國
是
在
唐
貞
觀
十
九
年
。
玄
奘
法
師
持
梵
本
經
論
凡
六
百
餘
部

歸
國
，
後
奉
朝
命
翻
譯
，
其
中
因
明
書
，
皆
此
時
所
譯
。 

 
 
 

玄
奘
三
藏
三
千
門
人
中
，
有
一
優
秀
弟
子
名
慈
恩
，
在
其
師
所
譯
之
《
因
明

入
正
理
論
》
上
註
釋
，
且
基
於
奘
師
的
口
授
，
記
述
有
關
因
明
的
一
切
，
題
為

《
因
明
入
正
理
論
疏
》
。
分
上
中
下
，
後
稱
《
因
明
大
疏
》
。 

 
 
 

與
慈
恩
同
時
代
有
淨
眼
、
神
泰
、
文
備
、
靖
邁
、
文
軌
、
靈
雋
等
學
者
，
各

各
皆
著
有
因
明
疏
。
慈
恩
的
後
繼
者
有
淄
州
惠
沼
，
著
有
《
義
斷
》
三
卷
、
《
纂

要
》
三
卷
。
惠
召
後
有
樸
揚
、
智
周
，
著
有
《
前
記
》
三
春
，
《
後
記
》
三
卷
。



繼
之
有
道
邑
、
道
獻
、
大
賢
、
清
幹
、
擇
鄰
等
學
者
輩
出
，
各
各
皆
著
有
章
疏
。 

 
 
 
 
 

四
、
日
本
因
明
傳
承

 
 
 
 

日
本
人
在
日
本
白
雉
四
年
，
道
照
和
尚
入
唐
於
玄
奘
門
下
學
法
相
及
因
明
，

歸
國
後
，
在
大
和
國
奈
良
元
興
寺
，
教
授
其
學
徒
，
名
南
寺
派
。
靈
龜
二
年
玄
昉

入
唐
，
隨
樸
楊
、
智
周
學
法
相
及
因
明
，
歸
國
後
，
住
大
和
國
奈
良
教
授
其
學

徒
，
名
北
寺
派
。
日
本
研
究
因
明
學
者
甚
多
，
如
明
詮
著
《
裡
書
》
六
卷
，
善
珠

之
《
明
燈
鈔
》
十
二
卷
，
真
興
著
《
四
相
違
私
記
》
四
卷
，
源
信
的
《
四
相
違
註

釋
》
，
藏
俊
著
《
大
疏
》
四
十
一
卷
，
鳳
潭
著
《
瑞
源
記
》
八
卷
等
。

（
丁
）
因
明
兩
字
的
意
義

 
 
 
 

前
章
已
略
說
因
明
傳
承
，
今
將
說
入
本
論
，
必
先
明
「
因
明
」
兩
字
意
義
，

因
明
在
便
宜
上
安
有
二
名
。



 
 
 
 
 
 

一
、
凡
問
答
論
議
，
雖
甲
乙
兩
者
互
相
往
追
問
答
，
但
事
件
之
主
唱
者
為

「
答
者
」
，
以
事
件
的
反
對
者
為
「
問
者
」
，
答
者
名
立
者
，
問
者
為
敵
者
。
論
議

時
，
判
定
立
敵
義
理
之
公
平
者
，
名
證
義
者
。
指
立
者
立
論
之
語
言
名
「
因
」
。

指
敵
者
、
證
義
者
的
智
力
為
「
明
」
，
故
稱
「
因
明
」
。 

 
 
 
 
 

二
、
立
者
的
語
言
：
是
用
自
己
智
力
推
知
陳
述
的
事
件
，
能
啟
發
敵
者
和
證

義
者
的
智
力
，
且
能
令
敵
證
者
，
悟
了
立
者
的
宗
義
，
故
名
﹁
因
﹂
。
敵
者
和
證

義
者
的
智
力
，
是
由
聞
立
者
立
論
的
語
言
而
啟
發
出
來
的
，
亦
用
這
智
力
去
明
白

悟
了
立
者
的
立
論
，
故
名
為
「
明
」
。
《
大
疏
》
云
：
「
因
」
謂
立
論
者
言
建
本

宗
之
鴻
緒
，
「
明
」
謂
敵
證
者
智
照
義
言
之
嘉
由
︙
︙
由
立
論
者
立
因
等
言
，
敵

證
智
起
，
解
立
破
義
，
明
家
因
故
曰
「
因
明
」
。



第二章
第
二章
第
二

章

因
明
八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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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八
義
因
明

八
義
因
明
八

義



（
甲
）
略
列
因
明
八
義

 
 
 
 

因
明
學
，
旨
微
詞
奧
，
相
當
複
雜
，
諸
論
師
意
見
各
別
。 

 
 
 

商
羯
羅
主
（Sam
kara -svam
in
又
譯
天
主
）
六
世
紀
人
，
繼
世
親
、
陳
那
等

後
，
學
以
因
明
為
宗
，
釋
其
師
陳
那
之
《
因
明
正
理
門
論
》
，
而
著
《
因
明
入
正

理
論
》
，
以
破
外
道
邪
說
，
復
興
因
明
之
學
，
因
恐
初
學
難
窮
，
乃
綜
括
因
明
正

理
大
綱
，
分
舉
為
八
義
；
即
「
能
立
與
能
破
及
似
惟
悟
他
，
現
量
與
比
量
及
似
惟

自
悟
，
以
是
總
攝
諸
論
要
義
。
今
依
文
意
圖
表
如
下
（
詳
見
P
D
F
檔
，
下
同
）

：



一一悟



 
 
 
 
 
 

上
八
義
中
，
以
前
四
義
，
有
悟
啟
他
人
之
作
用
，
後
四
義
有
啟
悟
自
己
之

作
用
，
其
中
能
立
能
破
，
可
令
敵
者
啟
悟
，
似
能
立
似
能
破
，
可
依
敵
者
之
指
摘

而
顯
示
似
能
立
似
能
破
非
真
。
此
有
依
之
而
令
他
了
悟
之
效
用
，
故
總
稱
此
四
門

為
悟
他
門
。 

 
 
 

現
量
及
比
量
乃
立
者
自
己
正
確
了
知
對
境
之
理
事
，
指
知
覺
現
量
所
得
直
接

的
知
識
名
現
量
。
若
由
已
知
事
物
而
推
知
未
知
事
物
，
為
比
量
所
得
間
接
知
識
名

比
量
。
似
現
量
似
比
量
，
則
為
錯
誤
量
度
對
境
之
事
理
。
上
四
門
雖
有
真
似
之

別
，
然
皆
僅
能
自
悟
，
而
不
能
用
以
悟
他
。 

 
 
 

上
八
門
之
義
，
其
中
真
能
立
，
似
能
立
二
門
為
本
論
之
主
要
部
分
，
真
能
立

一
門
。
專
說
明
「
宗
」
（命
題
）
，
「
因
」
（理
由
）
，
「
喻
」
（譬
喻
）
等
三
支
，

似
能
立
一
門
，
則
舉
出
三
十
三
過
。 

 
 
 

《
因
明
入
正
理
論
》
與
陳
那
論
師
所
作
之
《
因
明
正
理
門
論
》
略
有
不
同
。
即



本
論
略
去
正
理
門
論
之
「
九
句
因
」
而
舉
出
「
因
三
相
」
，
並
用
大
半
篇
幅
詳
細

解
釋
因
明
三
支
之
各
種
過
失
，
而
舉
出
宗
九
過
，
因
十
四
過
，
喻
十
過
，
共
訂
三

十
三
過
。

（
乙
）
略
解
因
明
八
門
的
意
義

 
 
 
 
 
 

一
、
真
能
立
：
依
宗
、
因
、
喻
三
支
無
缺
之
作
法
立
論
，
能
使
敵
者
悟
其

「
宗
」
義
，
即
指
理
論
圓
滿
，
證
明
確
切
，
於
實
質
與
形
式
雙
方
面
皆
無
過
失
之

立
論
，
名
真
能
立
。
這
種
無
過
的
立
論
，
能
令
敵
者
與
證
義
者
了
悟
立
論
者
之
主

張
確
為
正
理
，
故
二
門
中
屬
悟
他
門
。
如
《
因
明
大
疏
》
云
：
「
因
喻
具
足
，
宗

義
圓
成
，
顯
以
悟
他
，
故
名
真
能
立
」
。 

 
 
 
 
 

二
、
真
能
破
：
「
敵
申
過
量
，
善
斥
其
非
，
或
妙
徵
宗
，
故
名
真
能
破
」
。

此
有
二
義
：
（
一
）
顯
他
過
，
他
立
不
成
，
（
二
）
立
量
非
他
，
他
宗
不
立
，
前



者
顯
他
過
破
，
後
者
名
立
量
破
。 

 
 
 

發
言
申
義
，
證
敵
俱
明
，
敗
彼
由
言
，
故
名
能
破
。
即
能
將
對
方
之
立
論
摧

毀
。
與
似
能
破
有
別
，
故
稱
真
能
破
。 

 
 
 

使
用
能
破
之
法
時
，
破
斥
者
為
「
自
」
，
原
立
論
及
證
義
者
為
「
他
」
。
能

破
，
是
使
原
立
論
者
與
證
義
者
了
悟
原
立
論
之
非
，
所
以
亦
屬
於
「
悟
他
門
」
。 

 
 
 

三
、
似
能
立
：
真
能
立
的
誤
謬
者
。
雖
依
宗
因
喻
三
支
作
法
立
論
，
但
論
中

潛
有
缺
點
與
過
失
，
易
為
敵
方
挑
剔
和
斥
破
，
所
以
不
能
成
立
，
故
稱
「
似
能

立
」
。
如
《
大
疏
》云
：
「
三
支
互
闕
，
多
言
有
過
，
虛
功
自
陷
，
故
名
似
能
立
」
。

即
指
有
過
失
的
立
論
，
或
因
宗
因
喻
的
欠
缺
，
或
因
證
明
不
夠
確
切
，
或
因
理
論

不
夠
圓
滿
，
而
為
敵
者
破
斥
不
能
成
立
的
立
論
，
名
「
似
能
立
」
。 

 
 
 

四
、
似
能
破
：
真
能
破
的
對
稱
，
指
似
是
而
非
，
雖
然
想
攻
破
對
方
的
立

論
，
但
未
能
提
出
充
分
正
確
理
由
，
只
是
妄
起
破
壞
辯
論
，
不
能
獲
致
攻
破
的
實



名
「
似
能
破
」
。
如
《
大
疏
》
云
：
「
敵
者
量
圓
，
妄
生
彈
詰
，
所
申
過
起
，
名

似
能
破
」
。
意
謂
對
方
能
立
的
論
，
是
圓
滿
無
過
缺
的
立
量
，
若
吹
毛
求
疵
，
妄

生
彈
詰
，
反
令
自
己
所
持
理
論
，
產
生
種
種
過
失
，
名
「
似
能
破
」
。 

 
 
 

五
、
真
現
量
：
以
直
覺
去
量
知
色
等
外
境
諸
法
之
自
相
，
未
知
分
別
思
惟
、

籌
度
、
推
求
等
作
用
名
現
量
。
《
大
疏
》
云
：
「
行
離
動
搖
，
明
證
眾
境
，
親
冥

自
體
，
故
名
現
量
」
。
意
思
是
說
，
能
緣
境
的
心
，
遠
離
幻
相
，
錯
覺
的
影
響
，

尚
未
加
入
概
念
分
別
作
用
的
認
識
，
名
「真
現
量
」
。 

 
 
 

又
《
大
疏
》
云
：
現
量
有
兩
類
：
（
a
）
定
位
時
：
在
定
心
激
湛
時
，
境
皆

明
澄
，
隨
緣
何
法
，
皆
名
現
量
。
（b
）
散
心
時
：
若
親
於
境
，
冥
得
自
體
，
亦

名
現
量
。 

 
 
 

六
、
似
現
量
：
相
似
現
量
，
並
非
真
現
量
，
而
是
似
是
而
非
的
現
量

《
大

疏
》
云
：
「
行
有
籌
量
，
非
明
證
境
，
妄
謂
得
體
，
名
似
現
量
」
。
意
思
是
說
，



有
籌
量
卜
度
，
或
錯
覺
、
幻
覺
所
得
的
認
知
，
非
正
確
知
識
，
是
正
現
量
的
誤
謬

者
，
名
似
現
量
。 

 
 
 

七
、真
比
量
：
由
已
知
事
物
而
推
知
未
知
之
事
物
，’或
根
據
某
種
事
理
，
而

推
知
另
一
種
事
理
，
名
比
量
知
。
《
大
疏
》
云
：
「
用
已
極
成
，
證
非
所
許
，
共

相
智
決
故
名
比
量
」
。
即
以
已
知
之
因
（
理
由
）
，
比
證
未
知
之
宗
（命
題
）
，

以
生
決
定
之
正
智
，
名
真
比
量
。 

 
 
 

八
、
似
比
量
：
似
真
比
量
，
但
屬
謬
誤
者
，
即
雖
依
已
知
推
知
未
知
，
但
屬

於
謬
誤
的
比
較
推
度
，
《
大
疏
》
云
：
「
妄
興
由
（因
由
）
況
（喻
）
，
謬
成
邪

宗
，
相
違
智
起
，
名
似
比
量
」
。
所
謂
妄
起
因
喻
，
謬
建
邪
宗
，
順
理
的
智
慧
不

能
生
，
相
違
的
見
解
反
而
生
起
，
設
使
所
立
假
成
，
未
免
彼
此
乖
角
，
異
生
分

別
，
名
似
比
量
。 

 
 
 

以
上
真
能
立
、
真
能
破
、
真
現
量
、
真
比
量
、
稱
為
四
真
。
似
能
立
、
似
能



破
、
似
現
量
、
似
比
量
合
稱
四
似
。 

 
 
 

因
明
講
求
啟
發
正
智
，
領
悟
真
理
為
目
的
，
四
似
雖
不
能
啟
發
正
智
，
然
其

本
來
目
的
似
能
立
似
能
破
，
原
想
有
所
立
所
破
斥
，
用
以
開
悟
他
人
，
似
現
量
，

似
比
量
亦
想
使
自
己
認
識
真
理
。
從
功
用
上
看
，
四
似
不
同
於
四
真
。
若
從
目
的

上
看
，
四
似
與
四
真
無
別
，
故
因
明
仍
將
四
似
列
入
悟
他
自
悟
二
門
。

（
丙
）

別
論
因
明
三
支
作
法

 
 
 
 
 
 

一
、
總
論
三
支
作
法
上
能
立
與
所
立
：
因
明
宗
因
喻
三
支
作
法
中
，
分
有
能

立
與
所
立
。
能
立
者
，
即
能
立
其
所
立
之
義
。
所
立
者
，
即
被
立
之
義
。
「
所
」

對
於
「
能
」
，
「
能
」
對
於
「
所
」
，
乃
相
對
名
稱
。
因
明
的
宗
因
喻
三
支
之
中
，

以
「
宗
」
為
所
立
，
以
「
因
」
「
喻
」
為
能
立
。
《
大
疏
》
云
：
「
宗
乃
所
尊
、

所
崇
、
所
主
、
所
立
義
故
。
」
又
云
「
今
標
其
宗
，
顯
是
所
立
，
因
喻
是
能



立
」
。
故
知
因
明
立
論
中
，
分
有
能
立
與
所
立
。 

 
 
 

二
、
三
支
作
法
的
順
序
：
因
明
三
支
作
法
如
上
所
說
，
剛
與
西
洋
論
理
學
次

序
相
反
。
因
明
是
以
先
「
宗
」
次
「
因
」
後
「
喻
」
，
為
其
順
序
規
則
。
不
同
邏

輯
三
段
論
法
，
先
大
前
提
（因
明
喻
中
合
作
法
）
，
次
小
前
提
（因
明
三
支
中
之

因
）
，
後
斷
案
（因
明
三
支
中
之
宗
）
，
所
以
三
支
作
法
的
因
明
，
與
三
段
論
式
，

彼
此
在
次
序
上
全
然
逆
對
。 

 
 
 

因
明
認
為
，
凡
於
論
場
，
或
立
事
件
時
，
應
於
敵
者
之
間
。
首
先
立
者
要
立

自
己
所
愛
樂
的
宗
義
。
次
述
其
因
由
，
依
現
見
事
實
，
顯
示
其
理
，
為
使
彼
敵
者

能
悟
其
宗
義
。
後
引
喻
，
以
他
現
見
事
實
，
比
例
證
明
「
宗
」
、
「
因
」
的
道
理
。

若
依
此
次
序
立
論
，
就
能
令
彼
敵
方
速
得
了
解
其
立
論
的
宗
義
，
故
宗
因
喻
三
支

的
排
列
，
是
因
明
辯
理
上
的
順
序
。
正
如
《
瑜
伽
》
十
五
卷
云
：
「
何
故
先
立
宗

耶
？
答
：
為
先
顯
示
自
所
愛
樂
宗
義
故
。
問
：
何
故
次
辯
因
耶
？
答
：
為
欲
開
顯



依
現
見
事
，
決
定
道
理
，
令
他
攝
受
立
宗
義
故
。
又
問
：
何
故
後
引
喻
耶
？
答
：

為
欲
顯
示
能
成
道
理
之
所
以
故
」
。 

 
 
 
 
 

以
上
是
瑜
伽
論
中
，
解
釋
因
明
宗
因
喻
三
支
排
列
次
序
的
必
然
所
以
。 

 
 
 
 
 

三
、
宗
因
喻
三
支
的
結
構

 
 
 
 
 
 

1
、
宗
之
組
織

 
 
 
 
 
 
 
 
 
 

A
、
「
宗
依
」
與
「
宗
體
」 

 
 
 

若
了
解
三
支
作
法
，
必
先
說
明
宗
之
組
織
。
陳
那
把
「
宗
」
分
為
「
宗
依
」

與
「
宗
體
」
。
宗
依
者
，
即
組
織
宗
之
所
依
，
又
名
「
別
宗
」
，
即
「
前
陳
」
，

「
後
陳
」
名
詞
，
各
別
相
離
未
結
合
時
名
宗
依
。
「
前
陳
」
，
又
名
「
先
陳
」
，
在

先
位
者
名
「
前
陳
」
如
西
洋
論
理
學
之
主
辭
，
在
後
位
者
名
「
後
陳
」
，
正
當
西

洋
論
理
學
的
賓
辭
。
如
下
：



中
國

是

文
明
國
中
國

是

文
明
國
中
國
是

文
明
國

宗
教

是

人
生
之
必
要
宗
教

是

人
生
之
必
要
宗
教
是

人
生
之
必
要

聲

是

無
常
聲

是

無
常
聲
是

無
常

 
 
 
 

中
國
，
宗
教
，
聲
，
居
於
前
位
名
「
前
陳
」
。 

 
 
 

文
明
國
，
人
生
之
必
要
，
無
常
，
居
於
後
位
名
「
後
陳
」
。
前
陳
、
後
陳
，

未
用
「
是
」
來
連
結
時
名
「
宗
依
」
。
宗
依
的
「
前
陳
」
、
「
後
陳
」
，
必
須
立

者
，
敵
者
共
同
許
可
才
行
，
否
則
，
立
論
不
成
。
且
在
宗
依
上
犯
了
「
能
別
不
極

成
」
，
「
所
別
不
極
成
」
，
「
俱
不
極
成
」
過
，
變
成
似
能
立
。
若
將
前
陳
後
陳
，

於
其
中
用
「
是
」
字
併
結
起
來
，
則
成
為
「
宗
體
」
如
下
：



 
 
 
 
 
 
 
 
 
 

中
國

是

文
明
國

 
 
 
 
 
 
 
 
 
 

聲

是

無
常

 
 
 
 

則
中
國
與
文
明
國
，
宗
教
與
人
生
之
必
要
，
聲
與
無
常
，
連
結
起
來
，
成
為

一體
有
關
連
的
句
子
名
「
宗
體
」
。
「
宗
體
」
，
必
須
立
者
許
而
敵
者
不
許
，
才

能
生
起
相
諍
的
辯
論
。 

 
 
 

B
、
宗
依
之
體
義

 
 
 
 

上
述
宗
依
分
為
前
陳
與
後
陳
二
部
分
，
前
陳
為
「
體
」
，
後
陳
為
「
義
」
。

前
陳
名
「
體
」
者
：
意
謂
立
敵
相
諍
之
「
主
體
」
，
後
陳
名
「
義
」
者
：
即
示
立

敵
相
諍
之
「
義
理
」
。
在
其
「
體
」
義
上
各
有
三
名
如
下
：



前
陳
體
之
三
名
：

自
性

有
法

所
別

後
陳
義
之
三
名
：

差
別

法義
別

 
 
 
 

今
將
前
後
陳
各
三
名
，
用
三
重
關
係
解
釋
如
下
； 

 
 
 

第
一
重
：
自
性
與
差
別
，
自
性
即
前
陳
，
差
別
即
後
陳
，
例
如
：
「
月
清

明
」
、
「
花
美
麗
」
的
句
子
中
，
「
月
」
與
「
花
」
即
前
陳
，
只
呼
其
自
體
之
名
，

未
彰
其
義
理
，
故
名
「
自
性
」
。
句
中
的
「
清
明
」
與
「
美
麗
」
名
後
陳
，
又
稱



差
別
，
因
其
能
通
其
他
事
物
故
，
如
說
「
水
清
明
，
衣
服
美
麗
」
等
「
故
後
陳
稱

差
別
義
。
《
大
疏
云
》
：
「
今
此
因
明
，
但
局
自
體
名
自
性
，
通
他
之
上
名
差
別

義
」
。 

 
 
 
 
 

第
二
重
：
有
法
與
法
，
有
法
者
，
謂
前
陳
必
有
後
陳
之
「
法
」
。
對
後
陳
之

「
法
」
，
名
前
陳
為
「
有
法
」
。
後
陳
稱
為
「
法
」
者
，
謂
軌
生
他
解
，
即
能
引
起

敵
者
異
見
之
範
圍
名
後
陳
「
法
」
。
因
為
前
陳
的
自
性
是
無
障
的
，
不
能
引
起
敵

者
異
見
，
今
以
後
陳
說
明
前
陳
，
能
令
敵
者
生
起
不
同
異
見
，
故
後
陳
稱
為

「
法
」
。 

 
 
 

第
三
重
：
所
別
與
能
別
，
前
陳
雖
非
立
敵
共
諍
處
，
但
前
陳
具
有
後
陳
之

說
，
以
後
陳
所
說
別
於
前
陳
，
並
非
以
前
陳
別
於
後
陳
，
故
前
陳
為
所
別
，
後
陳

為
能
別
，
以
其
能
別
前
陳
故
名
能
別
。 

 
 
 
 
 

上
三
重
解
釋
，
第
一
重
顯
局
通
，
謂
前
陳
但
局
於
自
體
，
其
範
圍
較
狹
名



「
自
性
」
。
後
陳
其
義
通
於
其
他
事
物
，
較
寬
廣
故
名
「
差
別
」
。
第
二
重
明
先

後
，
前
陳
名
自
性
，
前
未
有
法
可
分
別
故
，
後
陳
名
分
別
，
以
未
有
法
可
分
別

故
。
換
言
之
「
有
法
」
是
前
陳
；
「
法
」
是
後
陳
。
前
陳
的
名
詞
，
但
有
作
後
陳

述
語
的
主
語
，
而
後
陳
可
作
前
陳
主
語
上
述
語
，
彼
此
形
成
先
後
關
係
。
第
三
重

明
言
許
；
言
中
所
帶
名
自
性
、
意
中
所
許
名
差
別
、
即
言
中
所
申
之
別
義
故
，
前

陳
之
主
語
，
是
給
後
陳
所
分
別
的
。
所
以
前
陳
名
「
所
分
別
」
，
而
後
陳
能
分
別

前
陳
的
述
語
故
名
「
能
分
別
」
。
要
言
之
，
前
陳
即
「
體
」
，
如
人
之
身
體
；
後

陳
即
「
義
」
，
如
人
之
智
情
意
。 

 
 
 
 
 

Ｃ
、
宗
體
的
性
質

 
 
 
 

宗
體
，
又
名
總
宗
。
即
宗
依
之
前
陳
後
陳
結
合
互
相
差
別
不
相
離
性
質
，
稱

為
「
宗
體
」
。
《
大
疏
云
》
：
「
互
相
差
別
不
相
離
性
，
名
宗
體
」
。
例
如
：
立

「
日
本
是
東
洋
帝
國
」
，
此
以
前
陳
照
後
陳
時
，
顯
出
日
本
是
東
洋
帝
國
，
並
非
其



他
是
東
洋
帝
國
之
差
別
，
若
以
後
陳
照
前
陳
時
，
顯
此
乃
東
洋
帝
國
之
日
本
，
並

非
西
洋
帝
國
之
日
本
，
成
為
一
差
別
。
前
陳
後
陳
以
連
辭
結
合
之
，
成
為
不
相
離

性
質
名
為
宗
體
。 

 
 
 

或
有
人
問
：
「
前
云
後
陳
差
別
前
陳
，
今
云
前
陳
後
陳
互
相
差
別
，
豈
非
相

違
」
？
答
：
前
立
敵
對
望
論
故
，
以
後
陳
差
別
前
陳
處
為
諍
點
，
今
則
前
陳
後
陳

體
義
相
望
論
，
故
互
相
差
別
，
因
相
望
不
同
故
不
相
違
。 

 
 
 

《
大
疏
云
》
：
宗
依
雖
前
陳
後
陳
為
立
敵
共
許
，
但
宗
體
則
違
他
順
自
，
必

須
立
者
許
，
而
敵
者
不
許
之
性
質
方
可
，
即
以
立
者
自
己
所
尊
崇
之
宗
義
為
所

立
，
以
立
敵
同
許
之
「
因
」
，
喻
為
能
立
故
。
如
立
：
「
聲
是
無
常
」
，
「
聲
」
與

「
無
常
」
，
均
為
立
敵
所
共
許
之
事
件
，
但
若
加
上
連
接
詞
的
「
是
」
字
結
合
起

來
時
，
則
成
為
宗
體
，
此
宗
體
為
立
者
勝
論
派
所
許
，
敵
者
聲
論
派
所
不
許
，
故

「
聲
是
無
常
」
成
為
立
敵
共
諍
之
宗
。
若
宗
體
亦
為
立
敵
所
共
許
，
則
犯
相
符
極



成
過
，
所
立
之
宗
，
則
不
能
成
，
成
為
似
能
立
。 

 
 
 

D
、
宗
之
種
類
及
選
擇

 
 
 
 

宗
體
既
明
，
次
應
舉
宗
之
種
類
以
選
擇
之
。
《
大
疏
》
云
：
凡
宗
分
類
有

四
： 

 
 
 

（
一
）
遍
所
許
宗
：
是
普
遍
一
切
人
所
共
承
認
共
許
的
。
根
本
不
須
再
立
。 

 
 
 

（二
）
先
承
稟
宗
：
「
先
」
是
未
立
宗
之
先
。
「
承
」
是
承
受
。
「
稟
」
是

奉
稟
。
意
思
是
說
，
立
者
和
敵
者
，
在
未
立
宗
之
前
，
是
已
經
同
稟
受
一樣
的
教

法
。
所
謂
同
教
中
人
，
無
所
諍
論
，
何
必
再
立
？

 
 
 
 

（三
）
傍
準
義
宗
：
「
傍
」
是
傍
顯
，
「
準
」
是
準
從
。
「
義
」
是
義
理
。

意
思
是
說
，
這
種
立
宗
，
不
從
正
面
說
，
而
從
反
面
說
，
因
明
上
規
則
，
是
要
對

方
的
人
，
在
言
語
上
明
白
你
的
所
說
，
若
你
語
言
上
不
明
白
，
令
人
誤
會
，
如
何

能
立
宗
，
所
以
傍
準
義
宗
，
也
是
不
能
立
宗
的
。



 
 
 
 

（四
）
不
顧
論
宗
：
即
不
顧
敵
者
的
反
對
，
但
順
自
己
所
尊
崇
而
立
宗
。
上

四
種
宗
中
，
前
三
屬
不
正
宗
，
第
四
始
是
正
宗
，
因
明
立
量
應
選
擇
之
。 

 
 
 

2
、
因
之
設
立

 
 
 
 

A
、
因
有
四
義

 
 
 
 

「
因
」
者
，
因
明
立
宗
之
因
。
釋
此
「
因
」
，
有
下
四
義
： 

 
 
 
 
 
 
 

1
、
所
由
義
：
因
明
之
「
因
」
是
解
釋
所
立
「
宗
」
之
所
由
。 

 
 
 
 
 
 
 

2
、
所
以
義
：
由
有
此
所
以
理
由
故
，
所
立
義
得
成
。 

 
 
 
 
 
 
 

3
、
建
立
義
：
由
有
此
因
，
能
建
立
彼
所
立
宗
故
。 

 
 
 
 
 
 
 

4
、
順
益
義
：
由
立
此
因
，
能
順
益
所
立
宗
故
。 

 
 
 

以
上
四
義
，
令
宗
義
立
，
是
故
名
因
。 

 
 
 

B
、
因
之
分
類

 
 
 
 

因
之
體
本
為
一
，
但
就
立
敵
而
論
，
則
因
分
為
二
種
，
在
二
種
中
，
又
各
分



為
言
語
、
智
力
、
事
實
道
理
三
種
，
於
是
成
為
六
種
，
如
下
表
：

因

立
者
生
因

言
生
因

智
生
因

義
生
因

敵
者
了
因

智
了
因

言
了
因

義
了
因

 
 
 
 

「
生
因
」
者
：
指
立
者
語
言
，
能
生
起
敵
者
之
智
，
名
「
生
因
」
。
如
大
疏

智
力
，
能
了
解
「
立
」
者
之
宗
義
，
故
名
了
因
。
《
大
疏
云
》
：
「
非
如
生
因
，



由
能
起
用
如
燈
照
物
，
能
顯
果
故
，
稱
為
了
因
」
。
生
了
二
因
，
是
立
敵
兩
者
互

相
引
發
的
智
力
，
若
只
有
「
生
因
」
，
而
沒
有
「
了
因
」
，
亦
不
能
悟
了
立
論
，

相
反
，
只
有
了
因
，
而
無
生
因
，
亦
無
立
論
之
必
要
，
所
以
兩
者
具
有
不
相
分
離

的
關
係

。 
 
 
 

「
言
生
因
」
：
立
者
依
先
有
現
量
或
比
量
智
，
舉
親
見
實
事
，
以
語
言
陳
述

其
道
理
，
直
接
使
敵
者
智
生
，
即
敵
者
之
智
，
全
由
立
者
語
言
故
名
「
言
生

因
」
。 

 
 
 

「
智
生
因
」
：
謂
立
發
言
之
智
，
正
生
起
敵
者
的
理
解
，
名
「
智
生
因
」
。 

 
 
 

「
義
生
因
」
：
立
者
陳
述
實
事
道
理
，
使
敵
者
生
起
理
解
，
名

「
義
生
因
」 

 
 
 

「
智
了
因
」
：
敵
者
由
現
量
或
比
量
之
智
力
，
先
明
白
立
者
語
言
中
所
陳

述
，
以
敵
者
之
智
力
，
名
「
智
了
因
」
。 

 
 
 

「
言
了
因
」
：
敵
者
能
以
立
者
語
言
，
及
其
語
言
中
所
陳
述
的
實
事
道
理
，



得
以
明
了
，
故
名
「
言
了
因
」
。 

 
 
 

「
義
了
因
」
：
敵
者
聞
立
者
語
言
中
所
陳
述
，
得
了
解
實
事
道
理
，
名
「
義

了
因
」
。 

 
 
 

如
上
述
，
「
因
」
分
為
二
種
或
六
種
之
類
別
，
是
由
因
明
論
法
立
敵
兩
者
間

依
語
言
智
力
，
事
實
道
理
之
關
係
而
成
立
，
而
悟
了
立
論
最
直
接
之
效
果
者
，
即

立
者
言
語
及
敵
者
智
力
。
故
《
大
疏
云
》
：
「
分
別
「
生
」
、
「
了
」
，
雖
成
六

因
，
正
意
唯
取
言
生
，
智
了
，
由
言
生
故
，
敵
證
解
生
，
由
智
了
故
，
隱
義
令

顯
，
故
正
取
二
為
因
之
相
體
」
。 

 
 
 

C
、
因
之
三
支
門
與
三
相
門

 
 
 
 

「
因
」，
有
三
支
門
及
三
相
門
之
分
別
，
何
謂
三
支
門
？
即
能
立
作
法
上
，
是

以
第
一
宗
，
第
二
因
，
第
三
喻
之
三
支
組
織
而
成
的
，
名
三
支
門
。 

 
 
 

三
相
門
非
三
支
各
別
而
論
，
所
說
義
理
，
即
以
因
望
於
宗
之
前
陳
，
又
以
因



望
於
喻
之
同
品
，
更
望
於
喻
之
異
品
，
而
論
三
相
義
理
之
具
缺
，
稱
為
三
相
門
。 

 
 
 

三
相
門
者
，
（
一
）
、
遍
是
宗
法
性
，
（
二
）
、
同
品
定
有
性
，
（
三
）
、

異
品
遍
無
性
，
是
「
因
」
的
三
相
，
「
相
」
者
向
也
。
三
相
就
是
三
向
，
也
就
是

說

「
因
」
的
規
則
，
要
向
三
方
面
上
的
規
矩
去
作
為
依
據
。 

 
 
 

「
遍
是
宗
法
性
」
：
遍
是
普
遍
。
「
宗
」
，
是
宗
體
。
「
法
」
，
是
宗
依
上
的

前
陳
「
有
法
」
，
意
思
是
說
「
因
」
的
性
質
，
要
同
宗
體
上
前
陳
有
法
的
宗
依
相

遍
滿
才
可
。 

 
 
 

「
同
品
定
有
性
」
：
「
同
」
是
相
同
，
「
品
」
是
品
類
，
「
定
」
是
決
定
。
是

顯
「
因
」
，
決
定
要
具
有
同
類
事
物
上
的
性
質
。 

 
 
 

「
異
品
遍
無
性
」
：
「
異
」
是
不
同
，
遍
是
完
全
，
「
無
」
是
沒
有
。
意
思
是

說
「
因
」
的
性
質
，
必
須
在
異
類
事
物
中
完
全
沒
有
，
才
是
正
因
。 

 
 
 

此
三
相
義
理
，
由
陳
那
論
師
所
發
明
，
於
因
明
上
最
為
重
要
，
今
為
說
明
之



便
，
宗
、
因
、
喻
三
相
，
以
甲
、
乙
、
丙
代
表
而
應
用
之
如
下
： 

 
 
 

宗

─

聲
（
以
「
甲
」
代
之
）
是
無
常
（
以
「
乙
」
代
之
） 

 
 
 

因
─

所
作
性
故
（
以
「
丙
」
代
之
） 

 
 
 
 
 

喻
 
 
 
 

異
喻
：
如
虛
空
等
─
離
作
法
：
凡
非
無
常
皆
非
所
作
（諸
非
乙
皆
非
丙
） 

 
 
 
 
 

如
上
，
（甲
）
即
宗
之
「
前
陳
」
，
（
乙
）
即
宗
之
「
後
陳
」
，
（
丙
）
即

「
因
」
。 

 
 
 

第
一
相
「
遍
是
宗
法
性
」
：
是
說
明
「
因
」
與
「
宗
」
的
關
係
甚
深
，
「
遍
」

是
周
遍
，
無
有
遺
留
之
意
。
「
宗
」指
前
陳
中
之
甲
，
「
法
」
指
丙
，
即
丙
的
因
，



必
須
具
有
遍
於
甲
的
全
部
分
屬
性
才
可
，
此
即
示
因
之
所
在
。
故
名
第
一
相
為

「
因
」
之
體
性
，
〈大
疏
〉
云
：
「
列
初
相
，
顯
因
之
髓
，
以
成
宗
故
」
。
因
與
宗

之
關
係
，
圖
表
如
下
：

甲

乙
丙

立
者
許
，
敵
者
不
許

立
敵
共
許

 
 
 
 

上
圖
顯
示
，
「
甲
」
中
原
具
有
「
乙
」
與
「
丙
」
的
固
有
性
質
，
然
立
敵
兩

者
之
問
，
各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甲
上
有
丙
性
質
，
固
然
雙
方
無
異
議
，
為
立
敵
所

共
許
，
但
「
甲
」
上
亦
有
「
乙
」
的
成
份
，
則
立
者
許
而
敵
者
不
許
，
其
實
宗
的



組
織
，
是
以
「
甲
」
為
體
，
「
乙
」
為
義
的
不
相
離
性
結
合
起
來
的
。 

 
 
 

次
以
丙
為
因
，
既
丙
為
甲
上
所
有
，
具
為
立
敵
所
共
許
，
則
與
「
丙
」
同
為

甲
上
所
有
之
「
乙
」
，
亦
即
甲
中
立
論
應
有
的
理
由
，
此
乙
即
為
「
因
」
的
第
一

相
，
例
如
勝
論
派
對
聲
論
派
立
： 

 
 
 
 
 
 
 
 
 

宗
：
聲
是
無
常

 
 
 
 
 
 
 
 
 
 

因
：
所
作
性
故

 
 
 
 

宗
上
的
「聲
」
：
即
甲
前
陳
有
法
的
主
語
，
「與
常
」
即
宗
上
後
陳
法
的
述

語
。
「
所
作
性
故
」
即
解
釋
「聲
」
是
無
常
理
由
之
「
因
」
（丙
）
，
亦
即
說
明
為

什
麼
甲
即
乙
的
理
由
名
為
「
丙
」
，
現
說
為
「
因
」
之
丙
的
性
質
，
必
須
遍
滿
於

宗
前
陳
有
決
上
才
可
，
否
則
，
全
不
遍
，
則
犯
全
分
不
成
過
，
若
部
分
不
遍
，
則

犯
一
份
不
成
過
，
成
為
似
能
立
。 

 
 
 

第
二
相
「
同
品
定
有
性
」
：
是
三
相
門
中
的
第
二
門
。
「
同
」是
相
同
；
「
品
」



是
品
類
；
「
定
」
是
決
定
。
指
凡
與
宗
上
後
陳
的
無
常
同
類
的
東
西
都
名
同
品
。

意
思
是
說
：
「
因
」
的
性
質
，
一定
要
和
後
陳
同
類
的
東
西
相
同
才
可
。
例
如
： 

 
 
 
 
 
 
 
 
 

宗
：
聲
是
無
常

 
 
 
 
 
 
 
 
 
 

因
：
所
作
性
故

 
 
 
 
 
 
 
 
 
 

喻
：
如
瓶
等

（
同
喻
） 

 
 
 

「
瓶
」
是
「
無
常
」
的
同
品
，
做
為
「
所
作
性
」
的
「
因
」
，
必
須
「
無
常
」

的
同
品
上
，
具
有
因
的
性
質
全
部
或
一
部
才
可
，
否
則
，
未
合
正
因
條
件
。 

 
 
 

以
上
第
一
相
的
「
遍
是
宗
法
性
」
，
只
說
所
作
性
的
「
因
」
是
「
聲
」
的
固

有
性
，
未
顯
出
凡
有
「
所
作
性
」
必
是
「
無
常
」
的
追
隨
。
故
第
二
「
同
品
定
有

性
」
正
顯
示
有

「
所
作
性
」
即
有
「
無
常
」
的
證
明
。
可
見
有
所
作
性
的
存
在

處
，
必
有
無
常
的
附
隨
，
兩
者
是
不
相
離
的
。 

 
 
 

第
三
相

「
異
品
遍
無
性
」
：
異
品
，
即
異
類
，
異
是
不
同
，
「
遍
」
是
完



全
；
「
無
」
是
沒
有
。
意
思
是
說
：
「
因
」
的
性
質
，
必
須
與
異
類
的
事
物
，
完

全
沒
有
關
係
，
與
其
性
質
完
全
相
反
才
對
。
若
「
因
」
的
性
質
，
在
異
物
中
有
全

部
或
部
分
的
關
係
，
都
不
可
以
的
。
例
如
上
所
立
宗
： 

 
 
 
 
 
 
 
 
 

宗
：
聲
是
無
常

 
 
 
 
 
 
 
 
 
 

因
：
所
作
性
故

 
 
 
 
 
 
 
 
 
 

同
喻
：
如
瓶
等

 
 
 
 
 
 
 
 
 
 

異
喻
：
如
虛
空

 
 
 
 

「
虛
空
」
，
是
宗
法
上
後
陳
「
無
常
」
的
異
品
。
因
為
虛
空
是
「常
」
，
與
宗

的
後
陳
「
無
常
」
相
反
，
故
名
異
品
。
做
為
「
所
作
性
」
的
「
因
」
，
在
異
喻
虛

空
的
常
性
中
，
絕
不
可
以
有
絲
毫
「
所
作
性
」
的
關
係
存
在
，
這
才
是
正
因
。 

 
 
 

D
、
略
舉
宗
因
喻
的
關
係
及
其
範
圍
比
較

 
 
 
 
 
 

a
、
前
陳
與
後
陳
的
範
圍
比
較



 
 
 
 
 
 

例
如
：
宗
：
上
海
在
中
國

 
 
 
 
 
 
 
 
 
 
 
 

因
：
屬
江
蘇
省
故

 
 
 
 

「
上
海
」
，
是
前
陳
。
「
中
國
」
，
是
後
陳
。
前
陳
「
上
海
」
的
範
圍
，
一
定

要
比
後
陳
的
範
圍
小
才
對
，
亦
如
宗
：
聲
是
無
常
，
「
聲
」
是
前
陳
，
「
無
常
」是

後
陳
；
前
陳
的
「
聲
」
範
圍
陝
，
後
陳
「
無
常
」
的
範
圍
廣
。
前
陳
的
聲
，
不
能

包
括
「
無
常
」
的
廣
闊
範
圍
，
這
才
是
合
乎
意
義
上
的
宗
法
。
相
反
，
若
立
宗
：

「
中
國
在
上
海
」
則
後
陳
的
「
上
海
」
，
不
能
包
括
前
陳
的
「
中
國
」
，
在
事
理
上

是
不
通
的
。 

 
 
 
 
 

b
、
「
因
」
與
「
前
陳
」
的
範
圍
比
較

 
 
 
 
 
 

因
的
範
圍
，
要
比
前
陳
大
才
對
 
 例
如
： 

 
 
 
 
 
 
 
 
 

宗
：
上
海
在
中
國

 
 
 
 
 
 
 
 
 
 

因
：
屬
江
蘇
省
故



 
 
 
 

「
上
海
」
是
宗
的
前
陳
，
「
江
蘇
省
」
是
因
，
上
海
是
江
蘇
省
的
一
部
分
，
則

江
蘇
省
因
的
範
圍
，
比
前
陳
的
上
海
範
圍
大
得
多
，
這
是
事
實
的
敘
述
。 

 
 
 

若
相
反
說
宗
：
江
蘇
在
中
國
。
因
：
屬
上
海
故
，
那
就
不
成
，
因
為
陝
小
範

圍
的
上
海
，
不
能
包
括
廣
大
的
江
蘇
，
有
難
為
常
情
上
的
理
解
。 

 
 
 
 
 

c
、
「
因
」
與
後
陳
的
關
係
比
較

 
 
 
 

「
因
」
的
範
圍
要
比
後
陳
的
範
圍
小
才
行
，
例
如
： 

 
 
 
 
 
 
 
 
 

宗
：
上
海
在
中
國

 
 
 
 
 
 
 
 
 
 

因
：
屬
江
蘇
省
故

 
 
 
 

「
中
國
」是
後
陳
。
江
蘇
省
是
因
，
江
蘇
省
的
因
，
顯
明
比
「
中
國
」
的
範
圍

陝
小
得
多
。
這

「
因
」
可
以
立
。 

 
 
 

若
反
之
，
宗
：
上
海
在
江
蘇
；
因
：
屬
中
國
故
，
這
在
事
實
上
雖
合
理
，
但

已
無
辯
論
之
必
要
，
不
成
為
立
量
。



 
 
 
 

d
、
前
陳
和
後
陳
要
有
關
係
，
例
如
：
宗
：
聲
是
無
常

 
 
 
 

前
陳
的
「聲
」
，
含
有
後
陳
的
性
質
。
後
陳
的
「
無
常
」
包
括
前
陳
的
「聲
」

在
內
。 

 
 
 

反
之
若
說
宗
：
虛
空
是
無
常
，
那
前
陳
的
虛
空
後
陳
的
無
常
就
沒
有
關
係

了

。 
 
 
 
 
 

e
、
「
因
」
和
前
陳
要
有
關
係
例
如
： 

 
 
 
 
 
 
 
 
 

宗
：
廣
州
在
中
國

 
 
 
 
 
 
 
 
 
 

因
：
屬
廣
東
省
故

 
 
 
 

則
廣
東
省
的
因
和
前
陳
的
廣
州
，
是
有
關
聯
的
。 

 
 
 

若
反
之
說
： 

 
 
 
 
 
 
 
 
 

宗
：
廣
州
在
中
國

 
 
 
 
 
 
 
 
 
 

因
：
屬
福
建
省
故



則
福
建
省
的
「因
」
，與
前
陳
的
廣
州
，就
沒
有
關
聯
了
。

f
、
「
因
」
和
後
陳
要
有
關
聯
，
例
如
： 

 
 
 

宗
：
聲
是
無
常

 
 
 
 

因
：
所
作
性
故

則
「
因
」
的
所
作
性
與
後
陳
的
「
無
常
」
，
是
有
關
連
的
。

若
反
之
立
： 

 
 
 

宗
：
聲
是
常

 
 
 
 

因
：
所
作
性
故

那
所
作
性
的
因
和
後
陳
的
「
常
」
，
就
沒
有
相
關
了
。

g
、
同
喻
和
宗
的
關
係
，
例
如
： 

 
 
 

宗
：
聲
是
無
常

 
 
 
 

同
喻
：
如
瓶
等



 
 
 
 

同
喻
的
「
瓶
」
與
宗
體
上
「
無
常
」
是
有
關
連
的
，
因
為
瓶
具
有
無
常
性

質
。
無
常
包
括
瓶
在
內
，
所
以
同
喻
的
「
瓶
」
與
宗
體
上
的
後
陳
「
無
常
」
，
是

有
關
係
的
。
反
之
，
若
同
喻
是
「
虛
空
」
，
那
就
和
宗
的
後
陳
「
無
常
」
，
完
全

沒
有
關
連
了
。 

 
 
 

h
、
同
喻
和
因
的
關
係
，
例
如
： 

 
 
 
 
 
 
 
 
 

因
：
所
作
性
故

 
 
 
 
 
 
 
 
 
 

同
喻
：
如
瓶

 
 
 
 

同
喻
的
「
瓶
」
，
與
「
因
」
的
所
作
性
。
「
瓶
」
含
有
所
作
性
，
所
作
性
範

圍
，
包
括
瓶
在
內
，
所
以
是
有
關
係
的
。
反
之
「
虛
空
」
，
那
就
和
所
作
性
，
沒

有
關
連
了
，
因
為
如
以
虛
空
為
同
喻
。
虛
空
是
非
造
作
的
，
則
所
作
性
的
「
因
」

則
與
同
喻
的
虛
空
，
適
得
其
反
，
那
就
沒
有
關
係
了
。 

 
 
 

i
、
「
異
喻
」
和
「
宗
」
必
要
無
關
係
，
例
如
：



 
 
 
 
 
 
 
 
 
 

宗
：
聲
是
無
常

 
 
 
 
 
 
 
 
 
 

異
喻
：
如
虛
空

 
 
 
 

異
喻
的
虛
空
是
常
的
，
與
無
常
的
宗
體
，
是
剛
相
反
的
，
所
以
可
做
宗
後
陳

「
無
常
」
的
異
品
。
假
如
說
宗
：
聲
是
無
常
，
異
喻
：
如
瓶
。
「
瓶
」
也
是
無
常

的
，
則
不
可
以
做
「
無
常
」
宗
的
異
喻
了
。 

 
 
 
 
 

j
、
「
異
喻
」
和
「
因
」
也
要
無
關
係
，
例
如
： 

 
 
 
 
 
 
 
 
 

因
：
所
作
性
故

 
 
 
 
 
 
 
 
 
 

異
喻
：
如
虛
空

 
 
 
 

異
喻
的
虛
空
非
是
所
作
性
，
與
所
作
性
的
「
因
」
，
適
得
其
反
，
所
以
正
好

做
因
的
異
喻
。
假
如
所
作
性
的
「
因
」
用
「
如
瓶
」
做
異
喻
，
「
瓶
」
也
是
所
作

性
，
那
就
不
成
為
異
喻
了
。



第三章
第
三章
第
三

章

因
明
的
三
十
三
過
因

明
的
三
十
三
過
因
明

的
三
十
三
過
因
明
的

三
十
三
過
因
明
的
三
十

三
過



 
 
 
 

因
明
在
宗
、
因
、
喻
的
三
支
門
上
，
用
得
不
適
當
時
，
將
會
引
生
三
十
三

過
。
即
「
宗
」
有
九
過
，
「
因
」有
十
四
過
，
「
喻
」
有
十
過
，
合
共
三
十
三
過
。

今
分
別
略
述
如
下
：

（
甲
）
「
宗
」
之
九
過

（
前
五
過
為
陳
那
設
立
，
後
四
是
天
主
增
立
） 

 
 
 
 
 

一
、
現
量
相
違
過

 
 
 
 

如
立
「
宗
」
「
聲
非
所
聞
」
，
或
「
人
有
四
足
」
等
，
都
是
違
反
我
們
常
見

的
現
量
事
實
，
不
但
不
能
使
敵
者
、
對
「
立
者
」
所
立
的
「
宗
」
，
生
起
符
順
的

智
慧
，
反
而
令
其
生
起
反
對
的
思
想
，
故
名
現
量
相
違
過
。 

 
 
 
 
 

二
、
比
量
相
違
過

 
 
 
 

違
於
推
理
思
想
，
如
立
：
「
我
父
必
不
死
」
之
「
宗
」
。
「
人
」
，
本
來
是



必
死
的
，
今
說
我
父
祇
不
死
的
立
「
宗
」
，
則
違
背
比
較
上
的
推
理
，
故
名
比
量

相
違
過
。 

 
 
 

三
、
自
教
相
違
過
如
立
： 

 
 
 

「
宗
」
：
「
善
因
會
招
惡
果
」
，
立
者
是
佛
教
徒
，
佛
教
的
教
義
告
訴
我
們

說
，
善
因
得
善
果
，
惡
因
必
招
惡
果
。
立
者
所
立
剛
與
自
己
所
信
仰
的
教
義
相
違

背
，
故
名
自
教
相
違
過
。 

 
 
 
 
 

四
、
世
間
相
違
過
： 

 
 
 

所
立
違
背
世
間
一
切
人
生
存
所
依
的
事
實
，
如
立
「
宗
」
：
「
人
不
必
飲
食

而
生
存
」
，
其
實
世
間
人
皆
知
道
人
必
靠
飲
食
，
才
能
生
存
，
今
立
人
不
必
飲
食

而
生
存
，
即
違
反
惜
間
人
一
向
的
認
知
，
故
犯
世
間
相
違
過
。



 
 
 
 
 
 

五
、
自
語
相
違
過

 
 
 
 

「
宗
」
上
的
前
陳
與
後
陳
自
語
相
違
。
如
立
「宗
」
：
「
生
我
之
母
是
石
女
」
，

或
「
君
子
亦
即
小
人
」
等
。
即
前
言
與
後
語
相
矛
盾
，
因
為
既
是
生
我
之
母
，
必

不
是
石
女
，
既
是
石
女
必
不
是
我
生
母
。
同
樣
，
既
是
君
子
，
必
非
小
人
，
既
是

小
人
，
則
必
非
君
子
，
前
後
自
語
矛
盾
故
名
自
語
相
違
過
。 

 
 
 
 
 

六
、
能
別
不
極
成
過

 
 
 
 

「
宗
」
上
的
前
陳
名
所
別
，
宗
的
後
陳
為
能
別
，
如
立
「
宗
」
：
「
世
界
上
有

 
 

一烏
托
邦
」
，
則
此
「
宗
」
上
的
前
陳
的
「
世
界
」
是
大
家
欠
認
的
，
而
後
陳
的

「
烏
托
邦
」
，
是
大
家
不
承
認
的
，
所
以
犯
能
別
不
極
成
過
。
此
「
宗
」
不
能
立
。



 
 
 
 
 
 

七
、
所
別
不
極
成

 
 
 
 

「
所
別
」
即
宗
之
「
前
陳
」
，
如
立
「
宗
」
：
「
空
花
能
結
果
」
，
後
陳
能
別

的
「
果
」
是
大
眾
公
認
有
的
，
但
前
陳
所
別
的
「
空
花
」
，
是
為
大
家
所
不
能
承

認
的
，
故
名
所
別
不
極
成
。 

 
 
 
 
 

八
、
俱
不
極
成

 
 
 
 

前
陳
的
所
別
，
與
後
陳
的
能
別
，
同
是
「
宗
」
的
所
依
，
若
「
前
」
「
後
」

「
宗
」
依
都
是
虛
構
的
想
象
，
非
是
人
所
公
認
的
實
有
，
則
犯
因
明
「
宗
」
上
俱
不

極
成
過
。
如
立
「
宗
」
「
水
月
現
空
花
」
，
則
前
陳
的
水
月
固
然
非
是
實
有
，
即

使
後
陳
的
「
空
花
」
又
何
嘗
是
實
有
？
由
前
後
所
成
的
「
宗
依
」
，
都
是
沒
有
的
，

所
以
如
此
所
立
之
「
宗
」
犯
俱
不
極
成
過
。



 
 
 
 
 
 

九
、
相
符
極
成
過

 
 
 
 

「
宗
」
上
的
前
陳
與
後
陳
，
連
結
起
來
成
為

「
宗
體
」
的
命
題
時
，
必
要
立

者
許
，
敵
者
不
許
，
始
成
為
真
能
立
。
若
「
宗
體
」
成
為
立
敵
所
共
許
，
則
「
宗

體
」
上
犯
相
符
極
成
過
。
如
《
因
明
入
正
理
論
》
例
云
：
「
宗
」
「聲
是
所
聞
」
，

或
「
春
是
櫻
開
季
節
」
等
，
則
此
種
立
量
之
「
宗
」
，
無
異
論
可
言
，
不
可
成
為

「
宗
」
。 

 
 
 
 
 

以
上
略
述
宗
過
，
前
五
是
遣
除
一
切
法
自
相
，
及
隙
礙
他
人
的
智
慧
，
中
間

三
過
是
沒
有
「
宗
依
」
，
幻
妄
構
想
，
不
許
成
為
「
宗
體
」
，
後
一
過
是
人
人
已

知
，
無
論
可
辯
。
若

「
宗
」
犯
有
上
述
九
過
中
任
何
一
種
，
均
名
似
能
立
。 

 
 
 
 
 

又
上
述
九
過
中
，
各
具
八
句
，
互
相
對
望
，
相
當
微
細
而
繁
鎖
，
如
《
大
疏
》

云
：
「
由
現
量
相
違
至
相
符
極
成
，
合
訂
為
二
千
三
百
四
十
種
四
句
，
若
再
以
四

句
而
乘
之
，
則
成
九
千
二
百
一
十
六
句
之
多
」
。



（
乙
）
因
有
十
四
過

 
 
 
 

因
十
四
過
中
，
可
分
為
三
類
： 

 
 
 
 
 

●

「
不
成
」
有
四
過

 
 
 
 
 
 

●

「
不
定
」
有
六
過

 
 
 
 
 
 

●

「
相
違
」
有
四
過

 
 
 
 
 
 

一
、
四
不
成
者
，
意
以
丙
為
「
因
」
，
以
甲
為
宗
，
此
丙
之
因
，
必
要
遍
於

甲
之
宗
的
全
部
，
所
謂
「
遍
」
是
宗
法
性
，
才
能
成
立
「
宗
」
，
做
為
「
正
因
」
，

若
能
立
之
「
因
」
，
不
能
成
宗
，
或
本
非
因
，
故
名
不
成
。
今
以
丙
之
「
因
」
望

甲
之
「
宗
」
的
關
係
，
圖
表
如
下
：



圖一第



 
 
 
 

第
一
圖
，
丙
的
「
因
」
，
遍
入
甲
（宗
）
上
的
全
部
分
，
是
正
因
。
第
二
圖
，

丙
的
因
，
只
能
遍
於
甲
（宗
）
的
一部
分
，
不
能
全
遍
，
名
一
分
不
成
過
。
第
三

圖
，
丙
之
「
因
」
，
全
不
遍
於
甲
（宗
）
上
，
名
全
分
不
成
，
所
以
「
因
」
支
上
，

有
四
種
不
成
過
。 

 
 
 
 
 

a
、
兩
俱
不
成
過

 
 
 
 
 
 
 
 

如
《
正
理
論
》
舉
例

 
 
 
 
 
 
 
 
 
 

宗
：
聲
是
無
常

 
 
 
 
 
 
 
 
 
 

因
：
眼
所
見
性
故

 
 
 
 

此
「
因
」則
成
為
兩
俱
不
成
過
，
因
為
眾
所
周
知
，
「聲
」非
是
用
眼
所
見
，

若
立
「
眼
所
見
性
故
」
，
作
為
聲
是
無
常
宗
的
因
，
則
成
為
立
者
，
敵
者
俱
不

許
，
故
名
兩
俱
不
成
過
。



 
 
 
 

b
、
隨
一
不
成
過

 
 
 
 
 
 
 
 

能
立
之
因
，
若
一
許
一
不
許
，
名
隨
一
不
成
過
。
如
立
： 

 
 
 
 
 
 
 
 
 

宗
：
「
惡
人
未
來
必
受
苦
」 

 
 
 
 
 
 
 

因
：
「
被
神
罰
故
」 

 
 
 

「
被
神
罰
」
之
「
因
」
，
耶
教
許
，
而
佛
教
不
許
，
故
成
為
隨
一
不
成
過
。 

 
 
 
 
 

c
、
猶
疑
不
成
過

 
 
 
 
 
 
 
 

關
於
所
用
之
「
因
」是
否
遍
於
「
宗
」的
事
，
產
生
猶
疑
，
不
能
肯
定
。

如
立
： 

 
 
 
 
 
 
 
 
 

宗
：
「
草
叢
中
有
人
行
」 

 
 
 
 
 
 
 
 
 

因
：
「
草
在
搖
動
故
」 

 
 
 

草
的
搖
動
，
是
否
有
人
行
過
令
動
？
抑
被
風
吹
動
？
還
是
有
動
物
走
過
令



動
？
這
「
因
」
上
，
自
己
先
犯
了
猶
疑
不
定
的
過
失
，
是
名
猶
疑
不
成
。 

 
 
 
 
 

d
、
所
依
不
成

 
 
 
 
 
 
 
 

「
所
依
」
即
「
宗
」
的
前
陳
，
「
宗
」
之
後
陳
名
能
依
，
此
不
成
、
是

「
因
」
對
「
宗
」
之
前
陳
有
過
。
例
如
： 

 
 
 
 
 
 
 
 
 

宗
：
「
龜
毛
有
用
途
」 

 
 
 
 
 
 
 
 
 

因
：
「
可
作
筆
故
」 

 
 
 

龜
毛
是
「
宗
」
的
所
依
，
筆
依
毛
成
，
筆
是
能
依
，
毛
是
所
依
，
龜
既
無

毛
，
筆
依
何
做
，
所
以
名
所
依
不
成
。 

 
 
 
 
 

二
、
不
定
有
六
過

 
 
 
 
 
 
 
 
 
 

a
、
共
不
定
過

 
 
 
 

「
因
」，
寬
遍
於
同
品
與
異
品
故
，
可
成
為
甲
，
亦
可
成
為
乙
，
不
能
決
定
之



過
，
缺
少
因
之
第
三
相
，
在
九
句
因
中
屬
第
一
句
同
品
有
異
品
有
。
例
如
： 

 
 
 
 
 
 
 
 
 

宗
：
某
人
是
日
本
人

 
 
 
 
 
 
 
 
 
 

因
：
生
存
於
地
球
上
故

 
 
 
 
 
 
 
 
 
 

喻
：
日
本
人
為
同
品

 
 
 
 
 
 
 
 
 
 

日
本
以
外
國
人
為
異
品

 
 
 
 

則
上
述
生
存
於
地
球
上
的
「
因
」
，
同
品
中
既
有
，
異
品
中
亦
有
，
故
成
為

共
不
定
過
。 

 
 
 
 
 

b
、
不
共
不
定

 
 
 
 

此
與
上
共
不
定
恰
相
反
，
缺
因
之
第
二
相
，
九
句
因
中
屬
第
五
句
同
品
非
有

異
品
非
有
，
如
聲
論
師
對
佛
弟
子
立
： 

 
 
 
 
 
 
 
 
 

宗
：
聲
是
常

 
 
 
 
 
 
 
 
 
 

因
：
所
聞
性
故



 
 
 
 
 
 
 
 
 
 

同
喻
如
虛
空

 
 
 
 
 
 
 
 
 
 

異
喻
如
瓶

 
 
 
 

則
「
所
聞
性
」
的
因
，
在
同
品
（喻
）
異
品
中
俱
非
有
名
不
共
不
定
。 

 
 
 
 
 

c
、
同
分
異
全
不
定
過

 
 
 
 

說
明
此
「
因
」
，
只
遍
同
品
中
之
一
部
分
，
卻
遍
異
品
全
部
分
，
所
謂
同
品

一
分
轉
，
異
品
遍
轉
不
定
，
此
「
因
」
，
可
成
同
品
，
亦
可
成
為
異
品
，
故
云
不

定
。
是
缺
因
的
第
三
相
（異
品
定
無
性
）
，
在
九
句
因
中
屬
第
七
句

（同
品
有
非

有
異
品
有
）
。
例
如
：
聲
論
立

 
 
 
 
 
 
 
 
 
 

宗
：
聲
非
勤
勇
無
間
所
發

 
 
 
 
 
 
 
 
 
 

因
：
無
常
性
故

 
 
 
 
 
 
 
 
 
 

同
品
如
電
空



 
 
 
 
 
 

異
品
如
瓶

 
 
 
 

「
無
常
性
」
的
因
，
在
同
品
「
電
」
上
有
，
在
「
空
」
非
有
，
異
品
「
瓶
」
上

全
有
，
即
同
品
有
非
有
，
異
品
全
有
，
缺
因
三
相
中
之
第
三
異
品
定
無
性
的
原

則
，
犯
不
定
過
。 

 
 
 
 
 

d
、
異
分
同
全
不
定
過

 
 
 
 

此
即
異
品
一
分
轉
，
同
品
遍
轉
的
不
定
過
，
因
為
即
使
「
因
」
遍
同
品
全

部
，
但
與
異
品
中
一
部
有
關
係
故
，
可
成
為
因
，
亦
可
成
為
非
因
，
犯
不
定
過
，

缺
「
因
」
之
第
三
相
（異
品
定
無
性
）
，
屬
九
句
因
中
第
三
同
品
有
異
品
有
非
有
。

例
如
：
勝
論
師
立 

 
 
 
 
 
 
 
 
 

宗
：
聲
勤
勇
無
間
所
發

 
 
 
 
 
 
 
 
 
 

因
：
無
常
性
故

 
 
 
 
 
 
 
 
 
 

同
品
如
瓶



 
 
 
 
 
 
 
 
 
 

異
品
如
電
空

 
 
 
 

無
常
性
之
「
因
」
，
在
同
品
「
瓶
」
上
有
，
在
異
品
「
電
」
上
有
，
在
空
上

則
無
，
此
即
缺
因
三
相
中
異
品
定
無
性
及
屬
九
句
因
中
的
同
品
有
異
有
非
有
，
成

為
不
定
有
過
。 

 
 
 
 
 

e
、
俱
分
不
定
過

 
 
 
 

又
稱
俱
品
一
分
轉
不
定
，
即
「
因
」
在
同
品
及
異
品
中
俱
有
一部
分
關
係
，

缺
少
「
因
」
的
第
三
相
，
在
九
句
因
中
屬
第
九
句
同
品
有
非
有
異
品
有
非
有
。
例 

 

如

 
 
 
 
 
 
 
 
 
 

宗
：
某
是
中
國
人

 
 
 
 
 
 
 
 
 
 

因
：
佛
教
徒
故

 
 
 
 
 
 
 
 
 
 

以
中
國
人
為
同
品

 
 
 
 
 
 
 
 
 
 

以
其
他
外
國
人
為
異
品



 
 
 
 

佛
教
徒
的
「
因
」
，
在
同
品
中
有
，
在
異
品
中
亦
有
，
因
此
不
能
決
定
，

成
為
俱
分
不
定
過
。 

 
 
 
 
 

f
、
相
違
決
定
過

 
 
 
 

具
三
相
「
因
」
各
自
決
定
，
成
相
違
宗
，
名
相
違
決
定
，
或
云
決
定
令
相

違
。
即
由
「
因
」
能
令
宗
法
相
違
故
名
相
違
決
定
。 

 
 
 
 
 
 
 

例
如
立
：
宗
：
聲
是
無
常

 
 
 
 
 
 
 
 
 
 
 
 
 
 
 
 
 
 

因
：
所
作
性
故

 
 
 
 
 
 
 
 
 
 
 
 
 
 
 
 
 
 

喻
：
如
瓶
等

 
 
 
 
 
 
 
 
 
 

又
敵
立
：
宗
：
聲
是
常

 
 
 
 
 
 
 
 
 
 
 
 
 
 
 
 
 
 

因
：
所
聞
性
故

 
 
 
 
 
 
 
 
 
 
 
 
 
 
 
 
 
 

喻
：
如
聲
性

 
 
 
 

上
兩
宗
之
「
因
」
，
雖
各
具
「
因
」
之
三
相
，
是
不
定
因
攝
，
屬
猶
疑
因
，



能
令
敵
證
者
生
疑
智
故
，
雖
同
品
因
不
轉
入
異
品
，
異
品
亦
不
轉
入
同
品
，
然
於

一有
法
上
不
能
決
定
故
，
名
相
違
決
定
過
。 

 
 
 

三
、
四
相
違
過

 
 
 
 
 
 

a
、
法
自
相
相
違
過

 
 
 
 

何
謂
法
自
相
？
違
背
宗
上
後
陳
的
自
相
名
法
自
相
。
例
如
聲
生
論
立 

 
 
 
 
 
 
 
 
 

宗
：
聲
是
常

 
 
 
 
 
 
 
 
 
 

因
：
所
作
性
故

 
 
 
 
 
 
 
 

喻
：
如
空
等
為
同
品
、 

 
 
 
 
 
 
 
 
 

如
瓶
等
為
異
品

 
 
 
 

則
「
所
作
性
」
之
「
因
」
，
同
品
非
有
，
異
品
遍
有
，
九
句
因
中
屬
第
四
句

同
品
非
有
異
品
有
，
亦
即
缺
三
相
中
異
品
遍
無
性
的
原
則
。 

 
 
 
 
 
 
 
 
 

又
聲
顯
論
立



 
 
 
 
 
 
 
 
 
 

宗
：
聲
是
常

 
 
 
 
 
 
 
 
 
 

因
：
勤
勇
發
故

 
 
 
 
 
 
 
 
 
 

喻
：
以
空
為
同
品

 
 
 
 
 
 
 
 
 
 

以
電
瓶
為
異
品

 
 
 
 

此
勤
勇
發
因
，
矜
同
品
遍
無
，
於
異
品
「
電
」
無
，
於
「
瓶
」
等
有
，
在
九

句
因
中
屬
第
六
句
，
所
謂
同
品
非
有
異
品
有
非
有
。
此
兩
宗
之
因
，
返
成
無
常
，

違
宗
所
陳
法
自
相
故
，
名
法
自
相
相
違
過
。 

 
 
 
 
 

b
、
相
違
決
定
過

 
 
 
 

「
宗
」
的
後
陳
名
「
法
差
別
」
，
今
舉
出
來
的
因
，
與
「
宗
」
的
後
陳
的
差

別
義
有
衝
突
和
違
背
，
名
「
法
差
別
相
違
」
。
例
如
宗
：
聲
是
常
因
：
所
聞
性
故

 
 
 
 
 
 
 
 
 
 

喻
：
以
虛
空
為
同
品

 
 
 
 
 
 
 
 
 
 

以
瓶
為
異
品



 
 
 
 

所
聞
性
之
「
因
」
於
同
品
遍
無
，
於
異
品
亦
遍
無
屬
九
句
因
中
第
五
同
品

非
有
異
品
非
有
，
缺
「
因
」
三
相
中
第
二
相
，
與
後
陳
的
法
差
別
義
相
違
。 

 
 
 
 
 

c
、
有
法
自
相
相
違

 
 
 
 

「
有
法
」
即
宗
上
的
前
陳
。
例
如
立
宗
：
君
子
不
是
好
人
（「
君
子
」
是
前

陳
，
「
害
人
」
是
後
陳
） 

 
 
 
 
 
 
 
 
 

因
：
害
人
故

 
 
 
 

害
人
之
「
因
」
，
與
前
陳
的
「
君
子
」
相
違
背
，
故
名
有
法
自
相
相
違
，
因

為
「
害
人
」
者
，
固
然
不
是
好
人
，
更
與
前
陳
有
法
的
「
君
子
」
相
違
背
，
所
以

犯
有
法
自
相
相
違
過
，
「
害
人
」
之
「
因
」
是
不
能
立
的
。 

 
 
 

違
背

「
宗
」
上
前
陳
有
法
的
差
別
義
，
故
名
有
法
差
別
相
違
。
例
如
立 

 
 
 
 
 
 
 

宗
：
古
人
是
好
人



 
 
 
 
 
 

因
：
有
道
德
故

 
 
 
 

古
人
，
如
堯
、
舜
、
夏
禹
，
固
然
有
道
德
，
但
古
人
中
如
王
莽
、
桀
、
紂
，

則
不
可
說
是
有
道
德
者
，
所
以
，
「
有
道
德
」
的
「
因
」
，
指
堯
、
舜
等
則
可
，

若
指
桀
、
紂
則
不
可
，
因
此
「
有
道
德
」
的
「
因
」
對
於
宗
上
前
陳
有
法
的
「
古

人
」
含
有
差
別
意
義
的
相
違
，
故
名
有
法
差
別
相
違
過
。 

 
 
 

以
上
舉
例
咯
述
「
因
」
十
四
過
竟
。

（
丙
）
喻
有
十
過

 
 
 
 

「
喻
」
、
若
用
得
不
當
，
將
會
生
十
過
，
「
喻
」
：
有
同
喻
和
異
喻
，
十
過

中
，
前
五
過
於
同
喻
中
起
，
後
五
過
於
異
喻
中
生
。 

 
 
 

「
同
喻
」
必
須
具
有
能
立
之
「
因
」
，
及
所
立
宗
上
之
後
陳
，
始
能
助
因
而
立

宗
。
若
同
喻
中
隨
缺
「
因
」
，
或
宗
之
後
陳
之
任
何
一
方
，
或
兩
者
俱
缺
，
都
成



為
過
。
同
喻
五
過
中
，
前
三
過
依
喻
依
起
，
後
二
過
是
喻
體
上
所
生
。 

 
 
 

「
異
喻
」
上
亦
可
引
起
五
過
，
凡
異
喻
必
非

「
宗
」
之
「
後
陳
」
，
亦
非

「
因
」
，
始
能
成
宗
之
所
立
，
否
則
，
成
為
過
。
異
喻
五
過
中
，
前
三
過
是
喻
依
上

犯
過
，
後
二
是
喻
依
所
生
過
。
同
喻
，
異
喻
合
為
十
過
。 

 
 
 

今
先
述
同
喻
中
五
過
如
下
： 

 
 
 
 
 

一
、
能
立
不
成
過

 
 
 
 

「
能
立
」
者
，
指
三
支
中
的
「
因
」
，
因
為
凡
「
同
喻
」
，
必
要
具
「
因
」
及

「
宗
」
之
後
陳
不
可
，
否
則
即
犯
過
。
例
如
： 

 
 
 
 
 
 
 
 
 

宗

─

某
人
是
中
國
人

 
 
 
 
 
 
 
 
 
 

喻

─

「
同
喻
」
─

廣
西
人



 
 
 
 

廣
西
人
固
然
是
中
國
人
《與
宗
之
後
陳
同
）
，
但
廣
西
人
並
不
是
廣
東
人

（因），所
以
同
喻
之
廣
西
人
，與
「因
」之
廣
東
人
剛
相
反
。「宗
」是
所
立
，
「因
」

是
能
立
，
廣
西
人
之
同
喻
，
與
「
宗
之
後
陳
」
雖
同
，
但
與
「
因
」
不
同
，
故
犯

能
立
不
成
過
。 

 
 
 
 
 

二
、
所
立
不
成
過

 
 
 
 

「
所
立
」
、
指
宗
上
之
後
陳
，
意
謂
「
同
喻
」
，
雖
具
有
「
因
」
的
同
樣
意

義
，
但
缺
「
宗
後
陳
的
同
品
」
，
故
犯
所
立
不
成
過
。
例
如
： 

 
 
 
 
 
 
 
 
 

宗

─

某
人
是
日
本
人

 
 
 
 
 
 
 
 
 
 

因

─

東
洋
人
故

 
 
 
 
 
 
 
 
 
 

喻

─

「
同
喻
」
─

如
中
國
人

 
 
 
 

依
上
例
，
中
國
人
固
然
是
東
洋
人
，
但
不
是
日
本
人
，
所
以
同
喻
中
的
中
國



人
，
並
不
是
日
本
人
故
，
與
「
宗
」
上
的
「
後
陳
」
相
反
，
名
所
立
不
成
過
。 

 
 
 

三
、
俱
不
成
過

 
 
 
 

「
俱
不
成
」
，
指
能
立
，
所
立
都
不
成
，
名
俱
不
成
。
即
「
同
喻
」
，
既
不
含

因
義
，
亦
不
含
有
「
宗
之
後
陳
」
，
故
名
俱
不
成
過
。
例
如
： 

 
 
 
 
 
 
 
 
 

宗

─

某
人
是
意
大
利
人

 
 
 
 
 
 
 
 
 
 

因

─

歐
洲
人
故

 
 
 
 
 
 
 
 
 
 

喻
─

「
同
喻
」
─

如
中
國
人

 
 
 
 

中
國
人
因
然
不
是
意
大
利
人
，
也
不
屬
歐
洲
人
，
所
以
這
「
同
喻
」
的
中
國

人
，與
「宗
」
後
陳
的
意
大
利
人
和
歐
洲
的
「因
」
，都
無
關
係
，故
名
俱
不
成

過
。



 
 
 
 
 
 

四
、
無
合
過

 
 
 
 

「
喻
」
上
，
應
用
「
凡
」
、
「
皆
」
二
字
，
把
宗
和
因
的
意
義
連
結
起
來
名

「
合
」
，
若
不
用
「
凡
」
，
「
皆
」
二
字
，
連
起
「
宗
」
和
「
因
」
的
關
係
，
則
犯

「
無
合
」
過
。
例
如
： 

 
 
 
 
 
 
 
 
 

宗

─

聲
是
無
常

 
 
 
 
 
 
 
 
 
 

因
─

所
作
性
故

 
 
 
 
 
 
 
 

同
喻
─
凡
所
作
性
（因）皆
是
無
常
（宗）如
瓶
等
。
（合
） 

 
 
 

若
只
說
「
見
所
作
性
，
見
是
無
常
，
如
瓶
等
」
，
不
說
「
凡
」
和
「
皆
」
兩

字
，
只
用
兩
個
「
見
」
字
，
是
不
能
把
「
因
」
和
「
宗
」
連
合
起
來
的
，
故
名
「
無

合
」
。



 
 
 
 
 
 

五
、
倒
合
過

 
 
 
 

「
喻
」
，
有
「
同
喻
」
和
「
異
喻
」
。
同
喻
的
合
作
法
，
在
程
序
上
，
應
先

「因
」
後
「
宗
」
，
如
上
例
，若
說
「凡
是
無
常
（宗）
，皆
非
所
作
性
（因）
：
如

瓶
等
」
，
這
程
序
是
先
「
宗
」
後
「
因
」
，
剛
與
先
「
因
」
後
「
宗
」
的
規
定
相

反
故
倒
合
過
。 

 
 
 
 
 

次
明
異
喻
五
過
： 

 
 
 
 
 

一
、
所
立
不
遣
過

 
 
 
 

「
所
立
」
指
「
宗
」
。
「
遣
」
，
即
遣
除
、
遠
離
義
，
謂
「
宗
」
的
所
立
上
，

必
須
沒
有
「
異
喻
」
性
質
存
在
才
對
，
若
所
立
宗
上
仍
有
「
異
喻
」
性
質
，
未
能

遣
除
，
即
犯
所
立
不
遣
過
。
例
如
： 

 
 
 
 
 
 
 
 
 

宗

─

某
人
是
日
本
人

 
 
 
 
 
 
 
 
 
 

因
─

東
京
人
故



喻

同
喻

─

如
新
宿
（區）
人

異
喻

─
如

神

戶

人
如
神
戶

人

 
 
 
 

神
戶
人
，
固
然
不
是
東
京
人
，
但
神
戶
人
亦
是
日
本
人
，
所
以
「
異
喻
」
中

的
神
戶
人
，
既
未
能
遠
離
「
宗
」
上
的
日
本
人
，
故
犯
所
立
不
遣
過
。 

 
 
 

二
、
能
立
不
遣
過

 
 
 
 

「
能
立
」
，
指
「
因
」
。
意
謂
「
異
喻
」的
性
質
，
既
未
能
遠
離
能
立
之
「
因
」
，

故
犯
能
立
不
遣
過
。
如
下
列
： 

 
 
 
 
 
 
 
 
 

宗

─

某
人
是
加
拿
大
人

 
 
 
 
 
 
 
 
 
 

因

─

卑
詩
省
人
故



喻

同
喻

─

西
溫
人

異
喻

─

高
貴
林
人 

 
 
 

高
貴
林
是
卑
詩
省
所
屬
範
圍
，
所
以
「
異
喻
」
的
高
貴
林
，
仍
在
卑
詩
省
的

「
因
」
所
包
含
中
，
未
能
遠
離
，
是
犯
能
立
不
遣
過
。 

 
 
 
 
 

三
、
俱
不
遣

 
 
 
 

意
指
「
異
喻
」
的
性
質
，
在
能
立
之
「
因
」
，
所
立
之
宗
上
，
都
未
能
遣
除

其
與
兩
者
的
關
係
，
所
以
犯
俱
不
遣
過
，
如
下
例
： 

 
 
 
 
 
 
 
 
 

宗

─

某
人
是
中
國
人

 
 
 
 
 
 
 
 
 
 

因
─

廣
東
人
故



喻

同
喻
─

如
新
會
人

異
喻
─

如
中
山
人 

 
 
 

「
異
喻
」
的
中
山
人
，
應
不
是
廣
東
人
，
也
不
是
中
國
人
才
對
，
但
事
實
中

山
人
即
是
廣
東
人
，
而
廣
東
人
即
是
中
國
人
，
所
以
「
異
喻
」
的
中
山
人
，
在

「
宗
」
和
「
因
」
上
，
都
有
著
未
能
遠
離
的
關
係
，
故
犯
俱
不
遣
過
。 

 
 
 
 
 

四
、
不
離
過

 
 
 
 

「
同
喻
」
的
合
作
法
，
固
然
要
用
「
凡
」
、
「
皆
」
二
字
，
才
能
有
連
合
意

義
；
但
「
異
喻
」
的
離
作
法
，
也
要
用
「
凡
」
、
「
皆
」
二
字
，
才
有
遣
除
的
遠

離
效
用
，
否
則
犯
不
離
過
。
例
如
： 

 
 
 
 
 
 
 
 
 

宗

─

聲
是
無
常



因

─

所
作
性
故

喻

同
喻

─

凡
所
作
性
，
皆
無
常
如
瓶
等
。
（合
）

異
喻
─

凡
是
常
，
皆
非
所
作
如
虛
空
等
。
（離
）
若
只
「
見

是
常
，
見
非
所
作
，
如
虛
空
等
」
，
則
犯
不
離
過
。 

 
 
 

五
、
倒
離
過

 
 
 
 

「
倒
離
」
，
即
詞
句
倒
置
，
「
異
喻
」
，
應
先
「
宗
」
後
「
因
」
才
成
離
作

法
。
今
先
「
因
」
後
「
宗
」
，
是
成
倒
離
過
，
例
如
： 

 
 
 
 
 
 
 
 
 

宗

─

聲
是
無
常

 
 
 
 
 
 
 
 
 
 

因
─

所
作
性
故



喻

同
喻
─
凡
所
作
性
（因）
，皆
是
無
常
（宗）
如
瓶
等
（合
）

異
喻
（應
云
）
凡
是
常
（宗）
，
皆
非
所
作
（因）
如
虛
空
等
（離
）

若
說
：
「
凡
非
所
作
（因）
，皆
是
常
（宗）
，如
虛
空
等
，
則
犯
倒
離
過
。
」



天
台

宗

概
要
天

台

宗

概

要
天
台

宗

概

要
天
台
宗

概
要
天
台
宗
概

要

釋賢德 講

釋文泉 記



（
一
）
天
合
宗
名
及
其
組
織 

 
 
 

天
台
宗
，
又
名
法
華
宗
，
是
中
國
佛
教
十
宗
之
一
，
陳
宣
帝
建
德
七
年
（
五

七
五
）
，
由
智
顗
大
師
所
創
立
。
大
師
住
天
台
山
，
世
稱
天
台
大
師
，
遂
以
其
所

立
之
宗
，
名
為
天
台
宗
。
本
宗
以
法
華
經
為
思
想
基
礎
，
顯
示
諸
法
實
相
及
判
釋

尊
四
十
九
年
內
，
一
代
教
化
為
五
時
八
教
，
又
稱
法
華
宗
。 

 
 
 
 
 

本
宗
以
空
假
中
圓
融
三
諦
哲
理
，
直
顯
諸
法
實
相
，
指
一
切
現
象
，
皆
具
即

空
即
假
即
中
三
諦
圓
融
互
攝
的
中
道
妙
理
，
所
以
一
切
萬
有
諸
法
，
當
下
即
實

相

。 
 
 
 
 
 

次
揭
示
百
界
千
如
、
一
念
三
千
、
性
德
本
具
及
止
觀
法
門
，
示
修
行
之
方

便
。
如
荊
溪
尊
者
《
止
觀
義
例
》
云
：
「
一家
教
門
，
所
用
義
旨
，
以
法
華
為
宗

骨
，
以
智
論
為
指
南
，
以
涅
槃
大
經
為
扶
疏
，
以
大
品
（
般
若
）
為
觀
法
，
引
諸

經
以
增
信
，
引
諸
論
以
助
成
，
觀
心
為
經
，
諸
法
為
緯
，
織
成
部
帙
，
不
與
眾



同
」
。
此
即
天
台
宗
之
結
構
組
織
，
亦
可
見
天
台
宗
在
中
國
各
宗
中
，
突
出
其
與

眾
不
同
之
特
色
，
可
說
智
顗
大
師
，
是
一
位
使
佛
學
中
國
化
的
先
驅
者
。

（
二
）

天
台
宗
思
想
之
傳
承

 
 
 
 
 
 

北
齊
慧
文
禪
師
，
讀
龍
樹
菩
薩
之
《
大
智
度
論
》
至

「
三
智
一
心
得
」
及

《
中
論
》
偈
：
「
因
緣
所
生
法
，
我
說
即
是
空
，
亦
名
為
假
名
，
亦
是
中
道
義
」

時
，
遂
悟
一
心
三
觀
之
理
，
為
創
天
台
宗
之
起
因
。 

 
 
 
 
 

後
慧
文
禪
師
以
此
觀
心
法
門
，
傳
授
與
南
嶽
慧
思
禪
師
，
依
之
修
習
，
深
得

法
華
三
昧
。 

 
 
 
 
 

陳
天
嘉
元
年
（
五
六
○
）
，
智
顗
大
師
至
光
州
大
蘇
山
，
進
謁
慧
思
禪
師
，

慧
師
一
見
，
便
悟
二
人
前
生
宿
緣
道
：

「
你
我
從
前
，
曾
在
靈
鷲
山
，
釋
尊
座

下
，
聞
妙
法
經
，
因
宿
緣
所
逼
，
現
又
於
此
再
會
︙
︙
」
並
授
與
修
行
要
旨
，
智



師
依
法
入
觀
，
讀
妙
法
蓮
華
經
至
四
安
樂
行
品
之

「
是
真
精
進
，
是
真
法
供
養
」

句
時
，
身
心
豁
然
大
悟
。
持
此
境
界
，
稟
告
慧
思
，
師
說
：
「
此
境
界
，
非
汝
莫

証
，
非
我
莫
識
，
此
乃
證
法
華
三
昧
之
前
方
便
（預
兆
）
，
汝
須
好
自
保
持
，
切

勿
退
失
，
當
知
能
證
此
境
界
者
，
即
使
千
萬
個
依
文
解
義
之
師
，
亦
不
能
測
量
此

境
界
萬
分
之
一
，
今
汝
已
證
辯
才
無
礙
境
界
，
無
人
能
及
者
，
證
此
境
界
始
可
傳

承
祖
師
心
燈
，
切
記
！
續
佛
慧
命
，
非
汝
莫
屬
︙
︙
」
。 

 
 
 
 
 

智
顗
大
師
，
由
隋
文
帝
次
子
晉
王
廣
，
欽
敬
大
師
智
德
廣
大
，
賜
與
「
智

者
」
之
尊
稱
，
所
以
後
人
》
皆
稱
師
為
智
者
大
師
。 

 
 
 
 
 

智
者
大
師
開
悟
後
，
赴
金
陵
瓦
官
寺
，
宣
講
妙
法
華
經
題
，
大
智
度
論
，
及

《
闡
釋
次
第
禪
門
》
，
於
建
德
七
年
（
五
七
五
）
入
天
台
山
隱
棲
十
年
。
所
著
《
法

華
玄
義
》
、
《摩
訶
止
觀
》
、
《
法
華
文
句
》
奉
為
天
台
三
大
部
。
故
本
宗
雖
以

龍
樹
為
高
祖
，
智
顗
為
第
四
祖
，
實
就
思
想
傳
承
而
言
，
智
顗
實
為
本
宗
之
開
宗



祖
。
智
師
門
下
受
法
弟
子
有
三
十
二
人
，
其
中
以
章
安
灌
頂
，
師
事
智
師
二
十
餘

年
，
頗
能
領
持
教
導
，
撰
有

《
般
若
玄
義
及
疏
》
，
《
觀
心
論
疏
》
等
數
十
卷
，

是
為
第
二
祖
。
其
後
傳
承
三
祖
智
威
，
四
祖
慧
威
，
五
祖
玄
朗
，
六
祖
湛
然

（
七

一
一─
七
八
二
）
習
台
學
二
十
餘
年
，
當
時
華
嚴
、
法
相
、
律
、
禪
、
密
等
諸
宗

極
盛
，
師
大
張
天
台
教
綱
，
曾
蒙
玄
宗
等
三
帝
之
敕
召
屢
辭
，
而
專
事
著
作
與
講

學
，
號
稱
本
宗
中
興
之
祖
，
著
有

《
法
華
玄
義
釋
籤
》
，
《
法
華
文
句
記
》
，
《
止

觀
輔
行
弘
決
》
，
《
止
觀
義
例
》
等
二
十
餘
部
，
大
振
天
台
宗
。

（
三
）

天
台
教
義
的
特
色

 
 
 
 

智
者
大
師
，
依
妙
法
蓮
花
經
為
基
礎
，
建
立
最
富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天
台
宗
思
想

體
系
，
現
略
舉
其
主
要
教
義
如
下
： 

 
 
 
 
 
 
 

一
、
天
台
宗
每
釋
一
經
，
必
用
釋
名
、
顯
體
、
明
宗
、
辨
用
、
判
教
相



五
重
玄
妙
要
義
方
法
，
提
綱
挈
領
，
解
釋
經
題
，
使
學
者
一
目
了
然
，
先
概

括
認
識
一
經
的
中
心
要
義
，
即
五
重
玄
義
，
是
天
台
宗
專
有
的
特
色
。 

 
 
 

二
、
立
五
時
八
教
：
智
者
大
師
依
法
華
經
信
解
品
，
判
釋
佛
陀
一
代
教

化
為
五
時
八
教
，
即
華
嚴
、
阿
含
、
方
等
、
般
若
、
法
華
涅
槃
為
五
時
。
八

教
即
藏
、
通
、
別
、
圓
的
化
法
四
教
如
世
藥
味
，
及
如
世
藥
方
的
頓
、
漸
、

秘
密
、
不
定
的
化
儀
四
教
，
合
稱
八
教
。 

 
 
 

三
、
百
界
千
如
，
一
念
三
千
，
亦
是
天
台
教
義
的
特
色
。
天
台
大
師
取

華
嚴
經
十
界
，
立
互
具
之
義
，
謂
十
界
即
地
獄
、
餓
鬼
、
畜
生
、
修
羅
、

人
、
天
、
聲
聞
、
緣
覺
、
菩
薩
、
佛
陀
。
自
地
獄
至
天
之
六
界
，
苦
樂
之
果

報
，
雖
有
不
同
，
而
皆
屬
迷
妄
境
界
，
稱
為
六
凡
。
聲
聞
至
佛
之
四
界
，
證

理
雖
有
淺
深
之
別
，
但
同
在
悟
境
中
，
稱
為
四
聖
。
其
實
四
聖
六
凡
，
皆
不

離
我
等
介
爾
之
心
，
所
謂
十
界
本
具
，
悟
則
四
聖
，
迷
則
六
凡
，
若
自
貪
瞋



痴
所
發
，
則
三
惡
趣
現
，
若
殊
勝
之
善
所
發
，
則
人
趣
現
。
是
故
推
此
心

相
，
一
念
具
十
界
，
一
一
界
又
各
具
十
界
，
如
是
十
界
互
具
，
則
成
百
界
，

此
不
僅
人
界
為
然
，
自
地
獄
以
至
於
佛
，
亦
復
如
是
，
是
故
墮
地
獄
之
有

情
，
若
能
顯
現
本
具
之
佛
性
，
自
能
脫
地
獄
之
身
，
進
之
能
登
妙
覺
果
滿
之

佛
位
，
果
地
究
竟
佛
身
，
亦
能
本
具
九
界
心
，
乘
願
來
入
迷
界
，
示
現
化
他

無
窮
的
聖
業
。
「
千
如
是
」
者
，
依
法
華
經
方
便
品
說
：
「
諸
法
如
是
相
、

如
是
性
、
如
是
休
、
如
是
力
、
如
是
作
、
如
是
因
、
如
是
緣
、
如
是
果
、
如

是
報
、
如
是
本
末
究
竟
等
。
」
十
種
，
同
稱
十
如
是
。
「
如
」
即
不
異
，

「
是
」
即
不
非
，
不
異
不
非
，
即
現
實
義
。
即
謂
諸
法
之
當
體
，
本
具
備
相
性

等
十
義
。
天
台
大
師
據
此
文
，
推
顯
無
論
有
情
非
情
，
色
法
興
心
法
，
一
切

諸
法
，
各
各
皆
具
此
十
如
是
，
一
界
具
十
如
是
，
十
界
互
具
之
百
界
，
一
一

界
亦
復
具
十
如
是
，
則
成
百
界
千
如
是
，
故
稱
百
界
千
如
是
。
一
念
三
千



者
，
謂
十
界
既
各
具
十
如
，
百
界
則
具
千
如
，
而
千
如
中
各
有
三
種
世
間
，

則
成
一
念
三
千
，
三
種
世
界
之
名
稱
，
出
自
《
大
智
度
論
》
：
（
一
）
眾
生

世
間
：
指
十
界
眾
生
之
正
報
（身
心
）
（
二
）
國
土
世
間
：
是
一
切
眾
生
之
依

報
（眾
生
依
住
處
）
。
（
三
）
五
陰
世
間
：
即
構
成
依
正
二
報
之
要
素
，
所

謂
三
千
諸
法
，
綜
該
法
界
森
羅
萬
象
，
實
具
於
我
等
一念
之
心
，
此
名
理
具

三
千
；
三
千
諸
法
，
所
有
種
種
之
差
別
，
名
事
造
三
千
，
事
理
無
別
，
非
一

非
二
，
乃
天
台
宗
本
旨
，
稱
為
事
理
不
二
。 

 
 
 

四
、
三
諦
圓
融
，
是
天
台
宗
說
明
宇
宙
萬
象
的
重
要
理
論
。
三
諦
：
即

空
諦
、
假
諦
及
中
諦
，
所
謂
萬
有
諸
法
皆
因
緣
所
生
，
皆
無
獨
立
永
恆
不
變

之
自
性
，
名
空
諦
。
諸
法
雖
即
本
空
，
但
因
緣
聚
時
則
歷
歷
然
，
於
空
中
假

立
一
切
法
，
故
稱
假
諦
。
若
能
了
達
諸
法
不
離
空
有
二
邊
，
亦
不
即
空
有
，

非
空
非
有
，
即
空
即
有
，
清
淨
迥
然
，
光
明
洞
徹
，
圓
融
無
礙
，
稱
為
中



諦
。
譬
喻
明
鏡
，
光
明
之
處
為
「
空
」
，
映
入
一
切
之
相
為
「
假
」
，
鏡
之

本
體
為
「
中
」
，
即
空
即
假
即
中
，
三
諦
互
相
圓
融
，
無
礙
自
在
，
緣
聚
之

宇
宙
體
曰
空
，
宇
宙
之
種
種
現
象
曰
假
，
宇
宙
之
本
體
妙
用
曰
中
，
三
而

一
，
一
而
三
，
三
一
圓
融
，
所
謂
一
空
一
切
空
，
無
假
無
中
無
不
空
。
一
假

一
切
假
，
無
空
無
中
無
不
假
。
一中
一
切
中
，
無
空
無
假
無
不
中
。
所
以
三

諦
圓
融
，
又
名
不
可
思
議
三
諦
，
或
一
境
三
諦
，
依
一
境
三
諦
起
一
心
三

觀
，
所
謂
空
觀
、
假
觀
、
中
觀
，
以
三
觀
之
明
，
能
破
見
思
、
塵
沙
、
無
明

三
惑
之
暗
，
以
顯
一
切
智
、
道
種
智
、
一
切
種
智
之
光
，
能
知
萬
有
現
象
本

空
是
一
切
智
。
知
現
象
種
種
差
別
之
假
名
道
種
智
。
知
現
象
即
中
道
實
相
是

一
切
種
智
。
以
此
三
智
，
能
證
涅
槃
法
身
、
般
若
、
解
脫
三
德
，
永
離
生

死
，
常
住
不
生
不
滅
是
法
性
妙
身
，
名
法
身
德
。
出
迷
開
悟
，
為
佛
妙
智
是

般
若
德
。
離
身
口
意
三
業
之
縛
，
自
在
無
礙
，
為
佛
妙
德
是
解
脫
德
。
此
三



德
圓
融
為
一
，本
是
人
人
性
中
具
有
，
但
因
迷
此
性
故
，
為
見
思
、塵
沙
、

無
明
三
惑
所
障
，
如
月
隱
於
雲
層
，
其
光
不
能
現
，
今
能
依
理
修
觀
斷
惑
，

當
下
即
能
顯
智
證
涅
槃
三
德
秘
藏
之
妙
果
。
所
以
三
諦
圓
融
為
天
然
之
性

德
，
是
天
台
宗
重
要
教
義
。 

 
 
 

五
、
性
具
說
：
「
性
」
，
指
法
界
性
，
法
性
，
真
如
性
。
「
具
」
，
具

足
，
具
有
之
義
。
天
台
宗
主
張
法
界
中
之
一
一事
法
，
本
來
圓
具
十
界
三
千

迷
悟
因
果
之
諸
法
，
稱
為
性
具
，
所
以
天
台
主
張
法
性
具
善
惡
。
諸
佛
雖
成

佛
，
亦
具
性
惡
；
闡
提
雖
惡
亦
具
性
善
。
《
觀
音
玄
義
》
云
：
「
闡
提
斷
修

善
盡
，
但
性
善
在
；
佛
斷
修
惡
盡
，
但
性
惡
在
」
。
又
云
：
「
闡
提
既
不
達

性
善
，
以
不
達
故
還
為
善
所
染
，
修
善
得
起
，
廣
治
諸
惡
；
佛
雖
不
斷
性

惡
，
而
能
達
於
惡
，
以
達
惡
故
，
於
惡
自
在
，
故
不
為
惡
所
染
，
修
惡
不
得

起
，
故
佛
永
無
複
惡
，
以
自
在
故
，
廣
用
諸
惡
法
門
，
化
度
眾
生
，
終
日
用



之
，
終
日
不
染
︙
︙
」
。
以
上
即
天
台
一
宗
的
教
義
特
色
。 

 
 
 

六
、
六
即
佛
：
（
一
）
理
即
佛
：
指
一
切
眾
生
皆
有
佛
性
，
此
理
性
與

佛
所
證
之
理
性
相
等
，
故
名
理
即
佛
。
（
二
）
名
字
即
佛
：
眾
生
雖
本
具
佛

性
，
因
迷
故
不
知
，
若
遇
善
知
識
的
講
解
，
或
從
經
典
，
初
始
得
聞
一
切
眾

生
有
佛
性
，
皆
可
成
佛
之
理
，
是
名
字
即
佛
。
（
三
）
觀
行
即
佛
：
不
但
能

解
一
切
眾
生
皆
可
成
佛
之
理
，
且
能
依
教
修
行
，
心
觀
明
了
，
理
慧
相
應
，

名
觀
行
即
佛
。
（
四
）
相
似
即
佛
：
由
觀
行
力
入
別
教
十
信
位
，
發
類
似
真

無
漏
之
觀
行
者
，
即
六
根
清
淨
位
，
名
相
似
即
佛

（
五
）
分
證
即
佛
：
依
相

似
即
之
觀
力
，
發
真
智
分
斷
一
分
無
明
，
見
一
分
佛
性
，
開
寶
藏
見
真
如
，

自
此
以
後
歷
住
行
向
地
等
覺
四
十
一
位
，
分
破
無
明
，
分
見
佛
性
，
名
分
證

即
佛
。
（
六
）
究
竟
即
佛
：
破
盡
第
四
十
二
品
無
明
，
發
究
竟
圓
滿
之
覺
智

者
即
妙
覺
，
名
究
竟
即
佛
。
「
六
即
」
之
「
六
」
，
表
次
第
、
前
後
、
深
淺



 
 
 
 

不
同
名
「
六
」
。
「
即
」
者
，
是
之
義
，
意
謂
從
理
即
至
究
竟
即
，
雖
修
行 

 
 
 

有
前
後
，
智
力
有
淺
深
不
同
的
六
種
差
別
，
但
體
性
不
二
是
為
「
即
」
。
以 

 
 
 

「
六
」
治
上
慢
，
以
「
即
」
免
自
屈
。
《
止
觀
》
云
：
「
事
異
故
六
，
理
同
故

 
 
 
 

即
」
。 

 
 
 
 
 
 
 

七
、
理
與
事
的
關
係

 
 
 
 

（
一
）
何
謂
理
與
事

 
 
 
 
 
 
 
 

「
理
」
，
指
真
理
、
理
性
。
是
一
切
事
物
存
在
、
變
化
所
準
據
的
法
則
。 

 
 
 
 
 

「
事
」
，
指
事
相
、事
法
，
是
理
的
對
稱
，
萬
象
差
別
的
現
象
。 

 
 
 
 
 

「
理
」
，
具
有
不
變
、
隨
緣
二
德
，
當
其
隨
緣
時
能
變
造
森
羅
差
別
萬
有

名
「
事
」
。
然
其
性
質
不
變
名
為
「
理
」
。
於
佛
教
中
，
事
理
相
對
意
義
有
二
： 

 
 
 
 
 
 
 

1
、
凡
夫
依
迷
情
所
見
事
相
稱
「
事
」
；
聖
者
依
智
見
通
達
真
理
稱
為

「
理
」
。



 
 
 
 
 
 
 
 

2
、
森
羅
萬
象
的
一
切
差
別
相
名
為
「
事
」
；
萬
象
所
依
的
本
體
稱
為

「
理
」
。 

 
 
 

（
二
）
天
台
宗
的
理
具
與
事
造
說

 
 
 
 
 
 

天
台
思
想
主
張
，
理
具
三
千
和
事
造
三
千
。 

 
 
 
 
 

「
理
具
」
者
：
謂
真
如
實
相
之
理
，
本
具
萬
有
現
象
三
千
諸
法
（
三
千
諸
法

如
上
節
所
釋
）
故
名
理
具
，
或
稱
理
具
三
千
，
又
稱
三
千
諸
法
，
皆
具
於
眾
生
日

常
剎
那
心
中
，
又
稱
心
具
三
千
、
本
具
三
千
、
性
具
三
千
、
性
德
三
千
。 

 
 
 
 
 

「
事
造
」
者
：
本
有
理
性
，
隨
因
緣
顯
現
，
而
造
出
諸
法
現
象
，
亦
即
謂
依

真
如
實
相
之
本
具
隨
緣
故
，
展
起
十
法
界
四
聖
六
凡
，
依
正
二
報
，
森
羅
萬
象
一

切
現
象
名
「
事
造
」
，
亦
名
事
造
三
千
，
或
名
變
造
三
千
、
事
用
三
千
、
修
德
三

千
等
。
（詳
於
法
華
玄
義
及
法
華
文
句
所
載
）



 
 
 
 

又
，
若
依
天
台
宗
所
立
藏
、
通
、別
、圓
四
教
中
，別
教
觀
點
看
，則

「
事
」
與
「
理
」
的
諸
法
，
歷
然
有
別
。
但
從
圓
教
一
乘
觀
點
而
言
，
則
地
、
水
、

火
、
風
、
空
、
根
、
識
等
之
七
大
，
乃
至
十
界
三
千
諸
法
，
一
一
當
體
即
實
相

理
，
故
無
限
千
差
萬
別
的
現
象
，
皆
能
互
相
融
攝
，
一
即
一
切
，
一
切
即
一
。
因

此
天
台
宗
有
一念
三
千
、
三
諦
圓
融
、
事
理
並
存
無
礙
之
說
，
這
是
天
台
宗
教
義

特
色
的
極
致
。 

 
 
 
 
 

（
三
）
依
各
宗
不
同
立
場
觀
事
理
的
關
係

 
 
 
 
 
 

關
於
現
象
的
「
事
」
與
本
體
的
「
理
」
，
各
家
從
自
己
立
場
所
說
，
有
以
下

不
同

： 
 
 
 
 
 
 
 
 
 
 
 

（
a
）
俱
舍
論
云
：
苦
、
集
、
滅
、
道
四
諦
為
「
理
」
，
虛
妄
現
象

 
 
 
 
 
 
 
 

為
「
事
」
。
「
見
惑
」
，
因
迷
於
理
而
生
，
宜
依
無
事
而
修
，
「
修
惑
」
，



因
迷
於
粗
雜
現
象
而
起
，
宜
依
有
事
而
修
。
無
為
法
稱
為
「
無
事
」
，
有

為
法
稱
為
「
有
事
」
。 

 
 
 

（b
）
唯
識
宗
對
「
理
」
和
「
事
」
的
關
係
說
：
唯
識
家
以
依
他
起

性
為
「
事
法
」
；
以
圓
成
實
性
為
「
理
法
」
。
二
者
具
有
不
即
不
離
的
關

係
。
「
事
法
」
為
有
為
法
，
以
「
理
法
」
為
無
為
法
，
所
以
理
不
是
事
，

事
不
是
理
，
生
滅
之
事
，
絕
不
是
不
生
滅
之
理
，
事
理
不
能
相
即
。
但
，

真
如
理
法
，
雖
清
淨
寂
滅
、
凝
然
不
動
，
而
萬
有
現
象
皆
依
其
為
本
體
。

萬
有
現
象
不
離
本
體
而
有
，
本
體
亦
要
藉
萬
象
，
始
能
顯
現
其
存
在
，
所

以
形
成
理
與
事
的
不
即
不
離
關
係
。 

 
 
 

（
c
）
大
乘
起
信
論
事
理
關
係
說
：
大
乘
起
信
論
以
真
如
不
變
之
本

體
為
「
理
」
；
以
隨
緣
展
出
萬
有
現
象
為
「事
」
。
依
理
建
事
，
所
謂
不

變
隨
緣
，
攝
事
歸
理
，
即
隨
緣
不
變
，
理
即
事
，
事
即
理
，
理
不
礙
事
，



事
不
礙
理
，
理
事
不
二
。 

 
 
 

（d
）
華
嚴
宗
的
理
與
事
關
係
說
：
法
界
平
等
性
為
「
理
」
；
緣
起

差
別
現
象
為
「
事
」
。
所
謂
「
無
不
從
此
法
界
流
」
，
是
從
法
界
「
性

理
」中
建
立
萬
有
差
別
現
象
事
；
「
無
不
還
歸
此
法
界
」
，
即
攝
萬
有
差

礙
於
事
，
攝
差
別
相
歸
於
理
，
即
攝
事
歸
理
，
名
事
不
礙
理
，
理
無
礙
事

依
理
建
事
故
，
能
一
為
無
量
，
事
不
礙
理
攝
事
歸
理
故
，
統
無
量
為
一
，

成
為
理
事
無
礙
，
理
事
互
融
之
意
。 

 
 
 

（
e
）
天
台
宗
之
理
事
關
係
說
：
是
相
當
妙
法
蓮
花
經
的
本
、
跡
二

門
，
即
以
俗
諦
之
「
事
」
為
跡
門
；
真
諦
之
「
理
」
屬
本
門
。
若
配
於

化
法
四
教
而
論
：
則
以
藏
教
生
滅
四
諦
為
界
內
「
事
教
」
，
通
教
無
生
四

諦
為
界
內
「
理
教
」
，
別
教
無
量
四
諦
為
界
外
「
事
教
」
，
圓
教
無
作
四



 
 
 
 
 
 
 
 

諦
為
界
外
「
理
教
」
。 

 
 
 
 
 

天
台
宗
又
將
迷
於
苦
、
集
、
滅
、
道
四
諦
理
的
身
見
、
邊
見
、
邪
見
、
見
取

見
及
戒
禁
取
見
五
種
見
惑
，
稱

「
迷
理
之
惑
」
；
迷
於
一
切
事
理
的
貪
、
瞋
、

痴
、
慢
、
疑
五
種
修
惑
者
，
名

「
迷
事
之
惑
」
。 

 
 
 
 
 

將
懺
悔
亦
分
為

「
事
懺
、
理
懺
」
兩
種
，
於
事
相
上
作
法
如
實
懺
悔
罪

惡
，
舉
凡
身
之
禮
拜
瞻
敬
，
口
之
稱
唱
讚
誦
，
意
之
觀
想
聖
容
，
以
三
業
殷
勤
哀

求
，
懺
悔
過
去
，
現
在
所
作
罪
業
等
，
皆
稱

「事
懺
」
。 

 
 
 
 
 

若
能
觀
察
諸
法
實
相
懺
，
了
達
罪
從
心
起
將
心
懺
，
心
若
滅
時
罪
亦
滅
，
心

亡
罪
滅
兩
皆
空
，
是
則
名
為
真
懺
悔
，
無
能
懺
之
心
，
亦
無
所
懺
之
罪
，
此
名

「
理
懺
」
。 

 
 
 
 
 

要
之
，
因
緣
生
之
有
為
法
即

「
事
」
，
不
生
不
滅
無
為
法
為
「
理
」
。
生

滅
之
事
，
雖
隨
緣
而
生
，
不
生
滅
之
理
，
常
隨
其
中
，
萬
有
事
物
無
不
依
體
而
建



立
；
寂
靜
無
為
之
真
理
，
非
由
緣
生
之
事
則
無
以
彰
顯
，
由
是
即
理
即
事
，
即
事

即
理
，
稱
為
事
理
不
二
，
事
理
雖
似
有
別
，
然
離
事
，
則
無
理
，
離
理
，
事
亦
不

立
，
事
與
理
，
必
無
法
單
獨
而
存
在
，
所
以
事
與
理
有
著
密
切
不
可
分
離
關
係
，

這
是
天
台
宗
教
義
特
色
之
一
。

（
四
）
天
台
宗
的
判
教

 
 
 
 

天
台
宗
將
佛
陀
四
十
九
年
內
說
法
程
序
，
分
為
華
嚴
、
阿
含
、
方
等
、
般

若
、
法
華
涅
槃
五
時
。 

 
 
 
 
 

依
佛
教
導
眾
生
形
式
方
法
，
分
為
「
頓
」
、
「
漸
」
、
「
秘
密
」
、
「
不
定
」

名
化
儀
四
教
。 

 
 
 
 
 

依
適
應
眾
生
根
機
程
度
的
淺
深
，
而
設
的
教
理
，
有

「
藏
」
、
「
通
」
、

「
別
」
、
「
圓
」
四
種
，
稱
化
法
四
教
。



以
上
總
稱
五
時
八
教
，
是
天
台
宗
判
教
組
織
的
特
色
。

以
下
略
述
五
時
八
教
之
內
容
組
織
：

一
、
五
時
： 

 
 
 
 
 

1
、
華
嚴
時
：
指
佛
陀
成
道
三
七
日
間
，
說
華
嚴
經
，
顯
一
真
法

 
 

界
道
理
，
擬
將
自
己
所
證
，
和
盤
托
出
，
絲
亳
不
保
留
，
提
供
與
眾
生
究

 
 

竟
成
佛
之
法
，
可
惜
一
般
眾
生
，
迷
來
已
久
，
不
但
不
能
接
受
，
且
如
聾

 
 

似
啞
，
所
謂
有
耳
不
聞
圓
頓
法
，
有
眼
不
見
舍
那
身
。
內
容
，
正
說
圓

 
 

教
，
兼
說
別
教
，
說
法
對
象
，
正
化
菩
薩
，
如
日
初
出
，
光
照
高
山
，
從 

 

教
的
順
序
說
，
相
當
於
從
牛
出
乳
，
如
法
華
信
解
品
中
，
喻
窮
子
遙
見
其

 
 

父
旁
追
等
。
「
華
嚴
」
道
理
是
佛
自
內
證
之
慧
，
除
法
身
大
士
之
外
，
一 

 

般
眾
生
，
未
能
獲
得
化
益
之
效
果
。 

 
 
 
 
 
 
 

2
、
阿
含
時
：
在
華
嚴
會
上
所
說
大
法
，
一
般
眾
生
既
未
能
吸
收



獲
益
，
感
佛
慈
悲
憐
愍
眾
生
，
隱
一乘
圓
頓
大
法
，
說
小
乘
四
阿
含
，
所

謂
隱
千
丈
盧
舍
那
身
現
丈
六
老
比
丘
相
，
說
四
阿
含
經
，
經
十
二
年
之

久
，
名
阿
含
時
，
如
日
照
幽
谷
，
又
佛
說
阿
含
時
，
是
在
鹿
野
苑
，
所
以

又
稱
鹿
野
苑
時
。
此
時
所
說
僅
為
苦
、
集
、
滅
、
道
、
無
常
、
苦
、
空
、

無
我
之
小
乘
法
，
以
誘
導
根
機
較
淺
者
為
對
象
，
所
以
又
名
誘
引
時
，
在

涅
槃
經
五
味
中
名
酪
味
，
在
法
華
經
窮
子
喻
中
屬
僱
汝
除
糞
等
喻
。 

 
 
 

3
、
方
等
時
：
指
阿
含
十
斤
年
所
說
，
小
乘
人
已
能
體
會
及
依
之

修
行
，
有
證
初
果
、
二
果
、
三
果
、
四
果
阿
羅
果
者
，
但
可
惜
抱
果
不

前
，
得
少
為
足
，
不
肯
進
求
無
上
菩
提
，
有
負
佛
出
世
本
懷
，
所
以
佛
在

方
等
會
上
說
維
摩
、
思
益
、
勝
曼
等
大
乘
經
典
，
彈
偏
斥
小
，
嘆
大
褒

圓
，
啟
發
小
乘
人
，
恥
小
慕
大
，
進
修
佛
道
，
方
等
為
大
乘
經
典
之
通

稱
，
故
稱
方
等
時
，
在
涅
槃
五
味
中
屬
生
酥
味
，
在
法
華
經
窮
子
喻
中
屬



心
相
體
信
喻
，
如
日
照
平
地
。 

 
 
 
 
 

4
、
般
若
時
：
指
方
等
過
後
，
二
十
二
年
間
，
佛
說
諸
般
若
經

時
，
依
經
立
名
般
若
時
。
此
時
所
說
教
法
內
容
，
從
佛
陀
教
化
意
義
言
，

為
淘
汰
大
小
乘
分
別
之
偏
執
，
說
諸
法
皆
空
，
融
合
大
小
乘
於
一味
，
故

又
稱
淘
汰
時
，
在
涅
槃
經
五
味
中
喻
為
熟
酥
，
在
法
華
經
窮
子
喻
上
，
屬

「
更
無
希
取
」
等
意
。
其
中
展
示
通
教
的
消
極
空
，
亦
說
明
別
圓
二
教
積

極
的
不
空
中
道
。
領
知
不
共
般
若
，
是
菩
薩
所
應
之
般
若
。 

 
 
 
 
 

5
、
法
華
涅
槃
時
：
為
使
受
教
者
程
度
，
進
至
最
高
境
界
，
即
證

入
佛
知
佛
見
，
所
以
佛
在
法
華
會
上
，
會
三
歸
一
，
開
權
顯
實
，
開
跡
顯

本
及
佛
入
涅
槃
之
前
一
日
一
夜
，
說
涅
槃
經
，
扶
律
談
常
，
顯
佛
性
常

住
，
會
通
前
四
時
之
方
便
，
彰
顯
真
實
之
圓
滿
，
在
涅
槃
經
五
味
中
，
屬

醍
醐
上
味
，
在
法
華
窮
子
喻
中
屬
聚
會
親
族
，
宣
佈
付
業
。
如
法
華
會
上



 
 

為
諸
弟
子
，
授
記
作
佛
等
義
。

二
、
八
教
： 

 
 
 

八
教
，
即
化
法
四
教
與
化
儀
四
教
，
合
稱
八
教
。 

 
 
 

藏
、
通
、
別
、
圓
，
為
佛
陀
教
化
眾
生
，
隨
其
根
性
之
深
淺
，
採
用
之
教

法
或
方
法
內
容
，
名
化
法
四
教
。 

 
 
 
 
 
 
 

1
、
藏
教
，
又
名
三
藏
教
，
《
四
教
儀
》
卷
一
云
：
「
三
藏
者
： 

 
 
 

一
、
修
多
羅
藏
，
二
、
毘
尼
藏
，
三
、
阿
毘
曇
藏
」
。
此
以
三
藏
教
為
小

 
 

乘
教
之
別
稱
，
其
中
修
多
羅
藏
，
指
四
阿
含
，
毘
尼
藏
，
指
八
十
誦
律
， 

 

阿
毘
曇
藏
，
指
佛
及
弟
子
分
別
法
義
，
三
者
通
稱
藏
者
，
以
其
各
皆
含
藏

 
 
 
 

一
切
文
理
故
，
即
阿
含
為
定
藏
，
毘
尼
為
戒
藏
，
阿
毘
曇
為
慧
藏
，
此
含

 
 

有
戒
定
慧
之
教
，
具
有
轉
惡
為
善
，
轉
迷
為
悟
，
轉
凡
成
聖
之
功
用
，
故

 
 

並
稱
為
三
藏
教
。



 
 
 
 

此
三
藏
教
，
依
生
滅
四
諦
，
修
析
空
觀
，
正
化
二
乘
，
傍
化
菩
薩
，
被
界
內

鈍
根
眾
生
，
三
乘
所
修
雖
異
，
但
同
證
偏
真
涅
槃
，
只
行
三
百
由
旬
，
入
化
城
非

寶
所

。 
 
 
 
 
 
 
 
 
 
 
 

2
、
通
教
，
謂
通
前
藏
教
，
通
後
別
圓
二
教
，
聲
聞
、
緣
覺
、
菩

 
 
 
 
 
 

薩
三
乘
人
，
同
稟
人
空
而
法
未
空
的
偏
真
理
，
同
修
見
思
無
漏
行
，
同
斷

 
 
 
 
 
 

見
思
煩
惱
，
同
證
三
智
中
一
切
智
，
名
為
通
教
。 

 
 
 
 
 
 
 
 
 
 
 

此
教
，
依
無
生
四
諦
理
，
修
體
空
觀
，
顯
一
切
法
不
自
生
、
不
他 

 
 
 
 
 
 
 

生
、
不
共
生
、
不
無
因
生
，
了
法
如
幻
，
當
體
即
空
，
由
名
字
即
踏
上
觀

 
 
 
 
 
 

行
即
，
即
乾
慧
地
，
與
藏
教
五
停
心
，
總
相
念
，
別
相
念
齊
，
入
相
似
即

 
 
 
 
 
 

位
，
伏
見
思
惑
，
與
藏
教
四
加
行
相
齊
，
再
進
入
分
證
即
，
歷
八
人
地
、 

 
 
 
 
 

見
地
，
斷
三
界
見
惑
，
發
真
無
漏
，
見
無
生
四
諦
、
與
藏
教
須
陀
洹
果

 
 
 
 
 
 

齊
。
再
進
斷
欲
界
思
惑
前
六
品
，
與
藏
教
斯
陀
含
果
齊
，
繼
斷
盡
欲
界
九



品
思
惑
，
與
藏
教
阿
那
含
果
齊
，
斷
盡
三
界
見
思
二
惑
，
得
證
阿
羅
漢

果
，
若
能
兼
侵
習
氣
，
如
燒
木
成
灰
，
成
辟
支
佛
果
，
正
使
斷
盡
，
扶
習

潤
生
，
遊
戲
神
通
，
淨
佛
國
土
，
利
益
眾
生
，
是
通
教
菩
薩
。
機
緣
若
熟

以
一念
相
應
慧
，
頓
漸
殘
習
，
現
帶
劣
勝
應
身
成
佛
，
為
三
乘
根
性
，轉

無
生
四
諦
法
輪
，
緣
盡
入
滅
。
以
上
是
通
教
的
修
行
斷
證
。 

 
 
 
 
 

3
、
別
教

 
 
 
 
 
 
 
 

（
a
）
別
教
的
意
義

 
 
 
 

「
別
」
有
二
義
：
（
a
）
不
共
義
，
謂
此
教
獨
為
菩
薩
說
，
不
與
聲

聞
、
緣
覺
二
乘
共
，
故
稱
別
教
。
（b
）
歷
別
義
：
謂
此
教
由
別
面
觀
察

諸
法
，
先
觀
空
，
次
假
，
後
中
，
名
次
第
三
觀
，
又
稱
隔
歷
三
觀
。 

 
 
 

且
其
所
悟
之
中
道
，
是
離
「
空
」

「
假
」
之
外
，
獨
立
的
中
道
，

稱
為
「
但
中
」
，
故
稱
別
教
。



 
 
 
 
 
 

又
別
教
者
，
以
教
、
理
、
智
、
斷
、
行
、
位
、
因
、
果
八
法
，
別

前
「藏
通
」
二
教
，
別
後
圓
教
，
即
其
「教
」
，
獨
被
菩
薩
。
其
「
理
」

隔
歷
三
諦
，
「
智
」
三
智
次
第
，
「
斷
」
三
惑
前
後
，
「
行
」
五
行
差

別
，
所
謂
以
戒
定
慧
由
十
住
位
入
空
名
 
 「
聖
行
」
。
以
慈
悲
喜
捨
，
歷

十
行
十
迴
向
入
假
行
名

「梵
行
」
。
依
理
成
行
登
初
地
以
上
入
中
道
行

名
「
天
行
」
。
從
天
行
起
化
他
之
用
，
示
同
小
善
名
「
嬰
兒
行
」
。
示

同
煩
惱
名
「
病
行
」
。 

 
 
 

「
藏
」
「
通
」
二
教
，
只
有
「
聖
行
」
及
少
分
「
梵
行
」
，
今
別
教

五
行
具
足
，
故
不
同
前
藏
通
二
教
，
而
圓
教
、
則
行
一行
即
一
切
行
，
今

「
別
教
」
次
第
行
故
，
亦
不
同
後
之
圓
教
，
故
稱
「
別
教
」
。 

 
 
 
 
 

（
b
）
別
教
的
斷
證

 
 
 
 

別
教
依
無
量
四
諦
，
修
次
第
三
觀
，
即
先
空
，
次
假
、
後
中
，
獨



被
菩
薩
法
。
真
如
法
性
，
隨
緣
不
變
，
迥
超
二
邊
是
名
理
即
。
深
信
真
如

法
性
，
但
由
客
塵
所
覆
而
不
證
得
，
是
名
字
即
。
伏
三
界
見
思
煩
惱
，
名

伏
忍
，
是
外
凡
位
，
與
前
「
通
教
」
乾
慧
，
性
地
齊
，
名
觀
行
即
。 

 
 
 
 
 

入
初
住
位
斷
盡
三
界
見
思
煩
惱
，
與
「
通
教
」
八
人
地
，
見
地
相

等
，
由
二
住
至
七
住
，
得
位
不
退
，
與
「
通
教
」
佛
地
齊
，
從
八
住
至
十

住
，
斷
界
內
塵
沙
，
伏
界
外
塵
沙
，
從
假
入
空
觀
，
見
真
諦
理
，
行
三
百

由
旬
，
名
習
種
性
。
從
此
以
去
藏
通
二
教
不
知
名
目
。 

 
 
 

踏
上
十
行
位
，
從
空
出
假
，
見
俗
諦
理
，
名
性
種
性
。
從
十
行

出
，
入
十
迴
向
位
，
伏
無
明
，
習
中
觀
，
行
四
百
由
旬
，
居
方
便
土
名
道

種
性
，
亦
名
內
凡
位
，
從
八
住
至
十
迴
向
，
證
行
不
退
，
由
初
住
至
十
迴

向
名
相
似
即
。 

 
 
 

登
上
初
地
，
名
見
道
位
，
又
稱
無
功
用
位
，
示
現
八
相
成
道
，
利



益
眾
生
，
行
五
百
由
旬
，
入
實
報
莊
嚴
土
，
初
到
寶
所
。
再
由
二
地
至
十

地
，
地
地
各
斷
一
分
無
明
，
分
證
一
分
中
道
，
進
入
菩
薩
等
覺
位
，
更
破

一
品
無
明
入
金
剛
心
，
成
有
上
士
，
或
稱
一
生
補
處
菩
薩
，
從
初
地
至
等

覺
，
名
分
證
即
。 

 
 
 

從
等
覺
金
剛
心
後
，
更
破
一
品
無
明
，
入
妙
覺
位
，
坐
華
藏
界
，

七
寶
菩
提
樹
下
，
坐
大
寶
華
王
座
，
現
圓
滿
報
身
，
為
鈍
根
菩
薩
，
轉
無

量
四
諦
法
輪
，
名
究
竟
即
。 

 
 
 
 
 

4
、
圓
教

 
 
 
 
 
 
 
 
 
 

（
a
）
圓
教
具
有
多
義
： 

 
 
 
 
 

一
、
圓
妙
義
：
謂
三
諦
圓
融
名
「
圓
」
，
不
可
思
議
名
「
妙
」
，
即

此
教
體
證
真
、
俗
、
中
三
諦
理
，
一中
具
三
（圓
）
，
一
遍
於
三
（融
）
，

互
具
互
遍
，
非
心
思
口
議
所
能
表
達
，
故
稱
圓
妙
。



 
 
 
 

二
、
圓
滿
義
：
三
一
相
即
為
「
圓
」
，
無
有
缺
減
為
「
滿
」
，
舉
「
一

即
三
，
言
三
即
一
」
，
具
圓
的
意
義
。
以
「
一
中
具
三
，
全
三
即
一
」
，

無
少
許
缺
減
是
「
滿
」
義
。 

 
 
 

三
、
圓
足
義
：
圓
見
事
理
無
礙
，
一
念
具
足
真
俗
中
三
諦
，
名
圓

足
。 

 
 
 

四
、
圓
頓
義
：
此
教
體
周
遍
圓
融
，
頓
超
頓
證
，
非
漸
次
成
，
名

圓
頓
義

。 
 
 
 

五
、
又
圓
教
者
，
圓
伏
五
住
煩
惱
。
圓
信
一
切
法
即
空
，
即
假
，

即
中
。
圓
斷
一
斷
即
一
切
斷
，
圓
行
一行
即
具
一
切
行
，
圓
證
一
位
即
一

切
位
，
以
一
心
三
諦
為
所
觀
，
以
一
心
三
觀
為
能
觀
得
證
圓
自
在
莊
嚴
。

以
四
悉
檀
普
令
眾
生
，
得
種
種
利
益
，
圓
建
立
眾
生
。
具
上
述
等
意
義
，

故
名
圓
教
。



 
 
 
 
 
 

（
b
）
圓
教
的
斷
證

 
 
 
 

「
圓
教
」
：
依
無
作
四
諦
，
修
一
心
三
觀
，
悟
當
體
即
佛
，
被
界
外

利
根
眾
生
、
具
有
圓
妙
圓
滿
、
圓
具
足
、
圓
頓
等
義
，
故
名
「
圓
教
」
。

圓
教
以
如
來
藏
性
，
隨
緣
不
變
，
不
變
隨
緣
，
隨
拈
一
法
，
無
非
法
界
，

心
、
佛
、
眾
生
三
無
差
別
，
凡
聖
不
增
不
減
，
是
六
即
中
「
理
即
義
」
。 

 
 
 

若
能
悟
知
「
一
色
一香
無
非
中
道
」
，
事
理
同
居
於
一
念
，
念
既
如

是
，
心
法
、
眾
生
法
亦
然
，
初
聞
信
受
此
理
即
「
名
字
即
」
。 

 
 
 

其
次
修
隨
喜
、
讀
誦
、
講
說
、
兼
行
六
度
，
正
行
六
度
，
圓
伏
五

住
煩
惱
，
名
外
凡
位
，
與
別
教
十
信
位
齊
，是
圓
教
「觀
行
即
」
。 

 
 
 

入
十
信
之
初
信
位
，
斷
見
惑
，
顯
真
理
，
證
位
不
退
，
與
別
教
初

住
位
相
等
。
由
二
信
至
七
信
位
，
斷
思
惑
盡
，
永
別
三
界
，
與
別
教
七
住

位
齊
等
。



 
 
 
 

由
八
信
至
十
信
，
斷
盡
內
外
塵
沙
煩
惱
，
假
觀
成
就
。
行
四
百
由

旬
，
證
行
不
退
。
與
別
教
十
迴
向
齊
等
，
入
「
內
凡
位
」
。
由
上
初
信
至

十
信
，
是
「
相
似
即
」
。 

 
 
 
 
 

證
入
十
住
位
中
之
初
住
，
斷
一
分
無
明
，
證
一
分
三
德
，
這
時
中

觀
成
就
，
菩
提
道
上
，
已
行
至
五
百
由
旬
，
到
達
寶
所
，
居
實
報
土
，
證

「
念
不
退
」
，
等
於
「
別
教
」
初
地
。 

 
 
 

二
住
至
十
住
位
，
斷
一
品
無
咀
，
顯
一
分
中
道
，
與
「
別
教
」十
地

齊
。 

 
 
 

十
行
中
初
行
位
，
斷
一
品
無
明
，
與
別
教
等
覺
位
齊
。 

 
 
 
 
 

三
行
至
等
覺
，
各
斷
一
分
無
明
，
增
一
分
中
道
。
從
此
以
去
，
別

教
不
知
名
字
，
從
初
住
至
等
覺
，
名
「
分
證
即
」
。 

 
 
 

最
後
，
登
妙
覺
位
，
進
破
一
分
微
細
無
明
，
登
涅
槃
山
頂
，
以
虛



空
為
座
，
成
清
淨
法
身
，
居
常
寂
光
土
，
「
名
究
竟
即
」
以
上
是
圓
教
的

修
行
斷
證
。 

 
 
 

其
次
，
八
教
中
之
化
儀
四
教
，
「
化
儀
」者
，
即
佛
教
眾
生
所
用
之

儀
式
。
亦
有
四
教
不
同
分
別
： 

 
 
 

（
a
）
頓
教
：
「
頓
」
是
頓
超
直
入
，
不
歷
階
次
，
一
超
直
入
如

來
地
，
對
利
根
堪
受
大
法
者
，
不
假
方
便
引
誘
，
直
施
與
大
乘
頓
超
之
法

名
頓
教
，
如
說
華
嚴
經
。 

 
 
 

（
b
）
漸
教
：
「
漸
」
是
漸
次
而
進
，
由
小
至
大
的
意
思
，
因
為

對
根
鈍
，
不
堪
接
受
大
法
者
，
當
要
方
便
引
渡
，
使
其
由
淺
入
深
，
次
第

斷
惑
證
果
，
故
名
漸
教
，
如
阿
含
經
等
。 

 
 
 

（
c
）
秘
密
教
：
是
指
不
顯
露
的
意
思
，
因
眾
生
根
性
有
利
鈍
大
小

不
同
，
雖
在
同
一
會
中
聽
法
，
所
得
證
悟
利
益
不
同
，
而
彼
此
互
不
相



知
，
故
名
秘
密
教
。 

 
 
 

（
d
）
不
定
教
：
如
來
同
一
說
法
，
各
隨
根
機
淺
深
所
解
不
同
，
所

得
利
益
亦
有
別
，
所
謂
同
聽
異
聞
，
有
聞
大
法
得
小
益
，
或
聞
小
法
而
獲

大
益
，
但
彼
此
相
知
，
故
名
不
定
教
。 

 
 
 

以
上
是
天
台
宗
五
時
八
教
組
織
的
概
要
。



蓮覺叢書

由港紳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創辦

之佛教東蓮覺苑於一九三五年成立，

旨在推行佛化教育 ，栽培道俗人材。

更配合時代步伐 ，辦「人海燈」佛教雜

誌 ，使海內外人士 ，同沾法益 ，其中

有不少劃時代作品。現該苑仝人，為

發揚張居士人間佛教之目標 ，乃出版

「蓮覺叢書」，由資深之中外佛學大德

撰寫文獻 ，編輯成書 ，使大眾對人生

真諦有所反省。


